
1

濮阳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维保托管服务项目

招 标 文 件

采 购 编 号：濮财县招标采购-2026-5

采 购 人：濮阳县中医医院

采购代理机构：中亿正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04 月



2

目录
第一卷 ........................................................................................................................................................................... 3
第一章 招标公告 ....................................................................................................................................................... 4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 7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 7
1. 总则 ......................................................................................................................................................................12
2. 招标文件 ............................................................................................................................................................. 14
3. 投标文件 ............................................................................................................................................................. 14
4. 投标 ......................................................................................................................................................................17
5. 开标 ......................................................................................................................................................................18
6. 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 ...................................................................................................................................... 18
7. 评标 .......................................................................................................................................................................19
8. 合同授予 ..............................................................................................................................................................20
9. 纪律和监督 .........................................................................................................................................................21
10. 是否采用电子招标投标 ...................................................................................................................................23
11.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 23
第三章 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和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 27
一、资格审查 ............................................................................................................................................................. 27
二、符合性审查 ......................................................................................................................................................... 29
三、评标方法 ............................................................................................................................................................. 30
第四章 政府采购合同条款（草案） .....................................................................................................................36
第二卷 ......................................................................................................................................................................... 43
第五章 采购需求 .....................................................................................................................................................44
第三卷 ......................................................................................................................................................................... 71
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 .................................................................................................................................................72

一、投标函及开标一览表 .........................................................................................................................74
二、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 ............................................................................................ 76
二、授权委托书 .........................................................................................................................................77
三、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78
四、分项报价表 ......................................................................................................................................... 79
五、资格审查资料 ..................................................................................................................................... 80
六、服务方案 ............................................................................................................................................. 81
七、享受政府采购政策扶持的证明材料 ..................................................................................................83
八、其他资料 ............................................................................................................................................. 85

第七章 政府采购政策 .............................................................................................................................................86
一、关于小、微企业及产品 ..................................................................................................................... 87
二、关于监狱企业 ..................................................................................................................................... 92
三、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政府采购政策 ..............................................................................................92
四、其他政府采购政策 ............................................................................................................................. 93



3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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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标公告

濮阳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维保托管服务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濮阳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维保托管服务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https://www.pysggzy.cn/)获取招标文件，并于 2026 年 04 月 29 日 10 时 00 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

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濮财县招标采购-2026-5

2、项目名称：濮阳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维保托管服务项目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预算金额：1540000 元

最高限价： 1540000 元

序号 包号 包名称
包预算

（元）

包最高限价

（元）

1
E4109005080D047450

01001
濮阳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维保托管服务项目 1540000 1540000

5、采购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的名称、数量、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

5.1 采购范围：濮阳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普遍已投入使用 3-5 年，根据医疗设备生命周期规律，现需

对其进行维护保养。

5.2 标包划分：1 个标包

5.3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已落实

5.4 服务期限：3 年（预算价格为 1 年的价格，合同每年续签，需考核后签订合同，如考核不合格立

即终止）

5.5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6 质量标准：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规定，满足采购人需求

6、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至服务期限结束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8、是否接受进口产品：否

9、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是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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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

2.地点：登录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s://www.pysggzy.cn/）下载招标文件。

3.方式：登陆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s://www.pysggzy.cn/)凭企业 CA 证书下载招标文件。

4.售价：0元。

四、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 年 04 月 29 日 10 时 00 分（北京时间）

2.地点：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原路与开州路交叉口向北 50 米路东）。

五、开标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6 年 04 月 29 日 10 时 00 分（北京时间）

2.地点：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原路与开州路交叉口向北 50 米路东）。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及招标公告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濮阳市政府采购网》、《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s://www.pysggzy.cn/)上发布。

招标公告期限为五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7.1、本次采购活动通过濮阳市公共资源电子化交易平台，进行信息发布、招标文件的获取、投标文

件的制作以及递交、开标、评标、结果公告实行全程电子化。

7.2 首次进入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参加投标的供应商应首先办理以下事项：

供应商信用信息录入：登陆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s://www.pysggzy.cn/)按照《濮阳市主体

库操作流程以及注册信息介绍》要求完成企业信息录入。

7.3 本次交易项目实行全流程电子化，投标人（供应商）不需到现场参加开标活动。实行网上开标、

远程解密。各投标人（供应商）需要自备计算机且保证网络畅通，能够登录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https://www.pysggzy.cn/（注：使用 IE11 浏览器）。插入 CA 数字证书打开投标人界面，参加网上开

标。各投标人（供应商）需通过网络密切关注项目交易全过程，所有交易环节材料均依据电子文件为准。

7.4 远程解密（解密时间自开标时间始 30 分钟结束），由于投标人（供应商）错过解密时间或其他

自身原因导致远程解密不成功，责任均由投标人（供应商）自行承担。

7.5 温馨提醒：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已增加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入口，各交易主体可以申请电

子营业执照，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扫码登录交易平台参与濮阳市政府采购活动。操作手册见：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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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yang.zfcg.henan.gov.cn/puyang/content?infoId=1735615200032266&channelCode=H701001。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濮阳县中医医院

地址：濮阳县帝舜大道与吕公路交叉口东北角

联系人：吕言睿

联系方式：1663936456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如有）

名称：中亿正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西三环河南省大学科技园（东区）18号楼 B座 5层

联系人：轩团委

联系方式：18703677803

3.监督单位联系方式

监督单位：濮阳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股

地址：濮阳县红旗路 97号

联系方式：0393-3318604

发布人：中亿正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发布日期：2026年 04月 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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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1.2 采购人

名 称：濮阳县中医医院

地 址：濮阳县帝舜大道与吕公路交叉口东北角

联系人：16639364569
电 话：吕言睿

1.1.3 采购代理机构

名 称：中亿正恒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郑州市西三环河南省大学科技园（东区）18号楼B座5层

联系人：轩团委

电 话：18703677803

1.1.4 采购项目名称 濮阳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维保托管服务项目

1.1.5 采购范围
濮阳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普遍已投入使用3-5年，根据医疗设备生命

周期规律，现需对其进行维护保养。

1.1.6 标包划分 共1个标包

1.2.1 资金来源及比例 自筹资金，100%

1.2.2 预算金额 1540000元

1.2.3 最高限价
1540000元。

投标人的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价，否则投标文件无效。

1.3.1 服务期限
3年（预算价格为1年的价格，合同每年续签，需考核后签订合同，

如考核不合格立即终止）

1.3.2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1.3.3 质量标准 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规定，满足采购人需求

1.4.1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4.2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

标
不接受

1.4.4 投标人不得存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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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形

1.9.1 分包 不允许

1.10.1 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带“*”号条款；投标无效条款；招标文件中用“拒绝”、“不

（予）接受”、“不得”、“不允许”等文字规定的条款；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关规定。

1.10.3 偏差

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不允许偏差，其他条款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范围：详见采购需求

最高项数： /

1.11.1
采购进口产品或服

务
本采购项目拒绝进口产品或服务参加投标

2.1
构成招标文件的其

他资料
/

2.2.2
招标文件澄清或者修

改发出的形式
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澄清或修改公告，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须

自行查看，因投标人未及时查看而造成的后果自负；

2.2.3
投标人确认收到招标

文件澄清或者修改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须自行查看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的澄清或

修改公告，因投标人未及时查看而造成的后果自负；

2.3.2 投标人质疑招标文件

时间：应当在收到招标文件之日或者招标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

工作日内提出

形式：按照交易中心相关具体要求执行

3.1.1
构成投标文件的其

他资料
拟分包情况说明；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资料

3.2.5
投标报价的其他要

求
/

3.3.1 投标有效期 90日历天

3.4.1 投标保证金 不要求

3.4.4
其他可以不予退还

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

3.5
资格审查资料的特

殊要求
无

3.5.2
近年财务状况的年

份要求
2024年度

3.6.1
是否允许递交备选

投标方案
不允许

3.7.3 投标文件所附证书证

件要求

投标文件全部采用电子文档，投标文件所附证书证件均为原件扫描

件。投标文件所附证明材料的扫描件，应清晰可辨、内容完整。

3.7.3 投标文件签字或盖章

要求
所有要求供应商加盖公章的地方都应用供应商的 CA 密匙盖电子签

章；所有要求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地方都应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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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 CA 密匙盖电子签章。

4.1.1 投标文件加密要求
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提供的“投标文件制作

工具”软件制作生成的加密版投标文件。

4.2.1 投标截止时间 2026年04月29日10时00分

4.2.3 投标文件是否退还 否

5.2 开标程序
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开标程序按交易中心系统要求

进行

7.1.1 评标委员会的组建

评标委员会构成：5人，其中采购人代表1人，评审专家4人

评审专家确定方式：从相关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注：根据濮财购[2024]25号通知要求，本项目采用异地评审。

7.3.2
评标委员会推荐中

标候选人的人数
3人

8.1
是否授权评标委员

会确定中标人
否

8.2
中标、成交结果公

告媒介及期限

公告媒介：原招标公告发布媒体

公告期限：一个工作日

8.4.1 履约保证金 不要求

10
是否采用电子招标

投标

是，具体要求：

（1）本次交易项目实行全流程电子化，投标人（供应商）不需到现场

参加开标活动。实行网上开标、远程解密。各投标人（供应商）需要

（注：使用 IE11浏览器）插入 CA数字证书打开投标人界面，参加网

上开标。各投标人（供应商）需通过网络密切关注项目交易全过程，所

有交易环节材料均依据电子文件为准，须自备计算机且保证网络畅通，

能够登录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https://www.pysggzy.cn/。远程解密（解

密时间自开标时间始 30 分钟结束），由于投标人（供应商）错过解密

时间或其他自身原因导致远程解密不成功，责任均由投标人（供应商）

自行承担。

（2）投标文件全部采用电子文档（.GEF 格式），电子投标 文件在网

上进行上传。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投标人（供应商）登陆交易

平台后，将已固化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 通过网上递交的方式在投标专

区自行递交，并确保递交成功（为保证文件正常递交，请投标人错峰上

传，投标文件制作 详细操作可参阅“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https://www.pysggzy.cn/”办事服务—操作指南-投标文件制作操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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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应自行在濮阳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主体

诚信库内添加并提交发布与投标活动相关的资质、业绩、人员等内容，

以便评委会查看核对。

注：为保证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时间顺利递交，请供应商事先熟

悉网上投标程序。

11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11.1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

政策

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政策告知函

各供应商：

欢迎贵公司参与河南省政府采购活动！

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是河南省财政厅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针对参与政府

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推出的一项融资政策。贵公司若

成为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成交供应商，可持政府采购合同向金融机

构申请贷款，无需抵押、担保，融资机构将根据《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

融资工作实施方案》（豫财购〔2017〕10号），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提

供便捷、优惠的贷款服务。

贷款渠道和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可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河南省政府

采购合同融资平台”查询联系。

11.2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

购
本项目或相关采购包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

11.3
本项目对应的中小企

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工业

11.4
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

府采购合同的要求

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

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

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11.5 信用承诺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只需在资格审查环节提供满足相应条件的

书面承诺书（见附件），不再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1.符合国家相

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2.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3.依法缴纳社

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4.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

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

在签订合同时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证明材料，以核实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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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

11.6 招标代理服务费

1、本项目采购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缴纳，收费标准参照“河南省招标

投标协会关于印发《河南省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的通知豫招协

[2023]002号文”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

2、交纳时间：领取《中标通知书》时交纳。

11.7 其他

招标文件内容前后不一致的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为准，投标人须知前

附表没有的以最后内容为准。

付款方式：中标公司签订合同后，支付设备或服务中标额的50%，开

始服务6个月后且服务符合要求的招标人付中标额的30%，开始服务12

个月后且服务符合要求的招标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金额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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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采购项目概况

1.1.1 本采购项目已经政府采购主管部门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现对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1.1.2 采购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3 采购代理机构：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4 采购项目名称：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5 采购范围：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6 标包划分: 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 采购项目的资金来源和落实情况

1.2.1 资金来源及比例：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2.2 预算金额：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2.3 最高限价：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1.3 服务期限、服务地点和质量标准

1.3.1 服务期限：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2 服务地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3.3 质量标准：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 投标人资格要求

1.4.1 投标人的资格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2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除应符合本章第 1.4.1 项和投标人须知

前附表的要求外，还应遵守以下规定：

（1）联合体各方应按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

并承诺就中标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2）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

购活动的，应当对所有联合体成员进行信用记录查询，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

在不良信用记录。

1.4.3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和豫

财购【2016】15号的规定，对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的“失信被执行

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或“中国政府采购”网站(www.ccgp.gov.cn)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

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将拒绝其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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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

府采购活动。

（2）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

该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3）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1.5 费用承担

投标人准备和参加投标活动发生的费用自理。

1.6 保密

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各方应对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中的商业和技术等秘密保密，否则应承 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1.7 语言文字

招标投标文件使用的语言文字为中文。专用术语使用外文的，应附有中文注释。

1.8 计量单位

所有计量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9 分包

1.9.1 投标人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非关键部分的服务进行分包的，应符合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

定的分包内容、分包金额和资质要求等限制性条件，*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非关键部分服务外，

其他工作不得分包。

1.9.2 *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接受分包的人不得再次分包。中标人应当就分包项目向

采购人负责，接受分包的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1.10 响应和偏差

*1.10.1 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满足性或更有利于采购人的响应，否

则，投标人的投标无效。实质性要求和条件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0.2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服务方案以对招标文件作出响应。

*1.10.3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了可以偏差的范围和最高偏差项数的，偏差应当符合投标人须知前

附表规定的偏差范围和最高项数，超出偏差范围和最高偏差项数的投标无效。

1.10.4 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全部偏差，均应在投标文件的商务和技术偏差表中列明，除列明的内

容外，视为投标人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

1.11 采购进口产品和服务

*1.11.1除招标文件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本采购项目拒绝进口产品或服务参加投标。

1.11.2本章第1.11.1款规定同意购买进口产品或服务的，不限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国内产品或服

务参与投标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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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本章第1.11.1款规定允许采购进口产品或服务时，中标人应保证负责办理所投进口产品或服

务的合法报通关手续并进入中国关境内，保证在验收时提供办理进口产品或服务业务的合法手续和证明

材料。

2. 招标文件
2.1 招标文件的组成

本招标文件包括：

（1）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2）投标人须知；

（3）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和评标方法；

（4）政府采购合同条款（草案）；

（5）采购需求；

（6）投标文件格式；

（7）政府采购政策；

（8）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资料。

根据本章第 2.2 款对招标文件所作的澄清或者修改，构成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2.2 招标文件的澄清或者修改
2.2.1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

2.2.2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

至少15日前，以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发给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15日的，采购人

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

2.2.3 投标人在收到澄清或者修改后，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形式通知采购人或者采购

代理机构，确认已收到该澄清。

2.3 招标文件的质疑

2.3.1投标人应仔细阅读和检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如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应及时向采购人或者

采购代理机构提出，以便补齐。

2.3.2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时间和形式向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3. 投标文件
3.1 投标文件的组成

3.1.1 投标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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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标函及开标一览表；

（2）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3）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4）分项报价表；

（5）资格审查资料；

（6）服务方案；

（7）享受政府采购政策扶持的证明材料（如有时提供）；

（8）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要求的其他资料。

投标人在评标过程中作出的符合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澄清、说明、补正，构成投标文件的组

成部分。

3.2 投标报价

3.2.1 投标报价应包括国家规定的税金。投标人应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在投标函及开

标一览表中进行报价并填写分项报价表。

3.2.2 投标人应充分了解该项目的总体情况以及影响投标报价的其他要素。

3.2.3 投标报价为各分项报价金额之和，投标报价与分项报价的合价不一致的，应以各分项合价累

计数为准，修正投标报价；如分项报价中存在缺漏项，则视为缺漏项价格已包含在其他 分项报价之中。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修改投标函及开标一览表中的投标报价总额，应同时修改投标文件 “分项报价

表”中的相应报价。此修改须符合本章第 4.3 款的有关要求。

*3.2.4投标报价不得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否则投标无效。

3.2.5 投标报价的其他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3 投标有效期

*3.3.1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有效期为 90 天。投标有效期从提交投标文件的截

止之日起算。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投标有效期应当不少于招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

3.3.2 在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应承担招标文件和法律规定的责任。

3.3.3 出现特殊情况需要延长投标有效期的，采购人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人延长投标有 效期。

投标人应予以书面答复，同意延长的，应相应延长其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但不得要求 或被允许修改其

投标文件；投标人拒绝延长的，有权收回其投标保证金。

3.4 投标保证金

3.4.1 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金额、形式和第六章“投标文

件格式”规定的投标保证金格式递交投标保证金，并作为其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境内投标人以支票形

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应当从其基本账户转出并在投标文件中附上基本账户开户证明。联合体投标的，

其投标保证金可以由牵头人递交，并应符合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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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投标人不按本章第 3.4.1 项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无效。

3.4.3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人的投标保证

金，自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或者转为中标人的履约保证金。

3.4.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1）投标人在投标有效期内撤销投标文件；

（2）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订立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标 人提出附

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3）发生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可以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3.5 资格审查资料（适用于未进行资格预审的）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人应按下列规定提供资格审查资料，以证明其满足本章第

1.4 款规定的资格条件和要求。（供应商在递交投标文件时，按照濮县财【2022】154号文规定提供濮

阳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书，无需提交3.5.1—3.5.5项要求的证明材料。）

3.5.1 “投标人基本情况表”应附投标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自然人的身份证明（自然

人投标时）、其他组织的相关证明等。

3.5.2 “财务状况报告”应提供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其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的复印件。具

体年份要求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投标人的成立时间少于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年份的，应提供成立以

来的财务报告。

3.5.3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提供近半年中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

障资金的记录）。

3.5.4 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3.5.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3.5.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

政府采购活动。（投标人自行承诺，格式自拟）

3.5.7 投标申请人未参与本项目的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书面声

明（格式自拟）

3.5.8 满足投标人须知第1.4.1项要求的“特定资格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3.5.9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接受联合体投标的，本章第 3.5.1 项至第 3.5.8项规定的表格和资料

应包括联合体各方相关情况。

3.6 备选投标方案

*3.6.1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允许外，投标人不得递交备选投标方案，否则其投标无效。

3.6.2 允许投标人递交备选投标方案的，只有中标人所递交的备选投标方案方可予以考虑。评标委

员会认为中标人的备选投标方案优于其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编制的投标方案的，采购人可以接受该备选投

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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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投标人提供两个或两个以上投标报价，或者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一个报价，但同时提供两个或

两个以上服务方案的，视为提供备选方案。

3.7 投标文件的编制

3.7.1 投标文件应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进行编写，如有必要，可以增加附页，作为投标文件

的组成部分。

3.7.2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应当对招标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

作出明确响应。投标文件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可以提出比招标文件要求更有利于采

购人的承诺。

3.7.3投标文件全部采用电子文档，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文件所附证书证件均为

原件扫描件，并采用单位和个人数字证书，按招标文件要求在相应位置加盖电子印章。由投标人的法定

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或加盖电子印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

字或加盖电子印章的，应附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署 的授权委托书。签字或盖章的具体要求见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3.7.4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和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标项目的非主体、非

关键性工作分包的，应当在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体，分包承担主体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且不

得再次分包。

4. 投标

4.1 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4.1.1 投标人应当按照招标文件和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的要求加密投标文件，具体要求见投标人

须知前附表。

4.1.2 投标文件封套上应写明的内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4.1.3 未按本章第 4.1.1 项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采购人将予以拒收。

4.2 投标文件的递交

4.2.1 投标人应在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4.2.2 投标人通过下载招标文件的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4.2.3 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投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不予退还。

4.2.4 投标人完成电子投标文件上传后，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递交回执通

知。递交时间以递交回执通知载明的传输完成时间为准。

*4.2.5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4.3 投标文件的修改与撤回

4.3.1 在本章第 4.2.1 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以修改或撤回已递交的投标文件， 但

应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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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投标人修改或撤回已递交投标文件的书面通知应按照本章第 3.7.3项的要求签字或盖章。

采购人收到书面通知后，向投标人出具签收凭证。

4.3.3 投标人撤回投标文件的，采购人自收到投标人书面撤回通知之日起 5 日内退还已收取的投

标保证金。

4.3.4 修改的内容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修改的投标文件应按照本章第 3 条、第 4 条的规定进

行编制、密封、标记和递交，并标明“修改”字样。

5. 开标

5.1 开标

采购人在本章第 4.2.1 项规定的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公开开

标，邀请投标人参加。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参加开标活动。

投标人未参加开标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开标。

5.2 开标程序

详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

5.3 开标疑义

投标人代表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以及认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

避的情形的，应当场提出询问或者回避申请。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投标人代表提出的询问或者回

避申请应当及时处理。

6. 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
*6.1 资格审查

6.1.1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

查。

6.1.2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

6.1.3资格审查标准见第三章。

6.1.4投标人信用记录查询

根据《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 和豫财

购【2016】15号的规定，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供应商递交投标文件或响应文件时查询供应商

信用记录。查询时将查询网页、内容进行截图或拍照，以作证据留存，截图或拍照内容要完整清晰。

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拒绝其参

加政府采购活动。



19

查 询 渠 道 ：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和 重 大 税 收 违 法 失 信 主 体 （ 查 询 网 址 “ 信 用 中 国 ” 网

（ www.creditchina.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网址“中国政府采

购”网（ www.ccgp.gov.cn）。

*6.2 符合性审查

6.2.1 评标委员会应当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

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6.2.2 符合性审查标准见第三章。

7. 评标

7.1 评标委员会

7.1.1 评标由采购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由采购人代表，以及有关技术、经济等

方面的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以及 技术、经济等方面专家的确定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1.2 评标中因评标委员会成员缺席、回避或者健康等特殊原因导致评标委员会组成不符合本办法

规定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法补足后继续评标。被更换的评标委员会成员所作出的评标意

见无效。

无法及时补足评标委员会成员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停止评标活动，封存所有投标文件

和开标、评标资料，依法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进行评标。原评标委员会所作出的评标意见无效。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将变更、重新组建评标委员会的情况予以记录，并随采购文件一并存

档。

7.1.3 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评标结果公告前应当保密。

7.2 评标原则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和择优的原则。

7.3 评标

7.3.1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

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招标文件没有规定的评标方法、评审因素和标准，不作为评标依

据。

7.3.2 评标时，评标委员会各成员应当独立对每个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并汇总每个投标人

的得分。

评标完成后，评标委员会应当向采购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评标委 员会推荐中标

候选人的人数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7.3.3 评标委员会负责具体评标事务，并独立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查、评价投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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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三）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四）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人；

（五）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评标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7.4 废标

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废标：

（一）符合专业条件的投标人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投标人不足三家的；

（二）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三）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四）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废标后，采购人应当将废标理由通知所有投标人。

8. 合同授予
8.1 定标

8.1.1 按照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的规定，采购人或采购人授权的评标委员会依法确定中标人。

8.1.2 中标或者成交投标人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或者成

交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或者成交投标人，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8.2 中标、成交结果公告

8.2.1 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评审结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评审报告送交采购人。采购人应当自收

到评审报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或者成交候选人中按顺序确定中标或者成交供应

商。

8.2.2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成交供应商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发出中标、成

交通知书，并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中标、成交结果。

8.2.3 中标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8.3 中标通知

在公告中标结果的同时，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

8.4 履约保证金

8.4.1 在签订合同前，中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形式和金额或者事先经过采购人书面认

可的履约保证金格式向采购人提交履约保证金。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履约保证金为中标合

同金额的10%。联合体中标的，其履约保证金以联合体各方或者联合体中牵头人的名义提交。

8.4.2 中标人不能按本章第 8.4.1 项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视为放弃中标，其投标保证金不予

退还，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人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8.5 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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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采购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投标文件的规定，与

中标人签订书面合同。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招标文件确定的事项和中标人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8.5.2 采购人不得向中标人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8.5.3 中标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

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其投标保证金不予退还；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超过

投标保证金数额的，中标人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8.5.4 发出中标通知书后，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或者在签订合同时向中标人提出附加条件

的，采购人向中标人退还投标保证金；给中标人造成损失的，还应当赔偿损失。

8.5.5 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

任。

8.6 采购资金的支付

采购人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及时向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支付采购资金。

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支付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财政资金支付管理的规定执行。

8.7 履约验收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按照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等要求组织对投标人履约的验收，

并出具验收书。验收书应当包括每一项技术、服务等要求的履约情况。大型或者复杂的项目，应当邀

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验收。

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验收时应当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应当

向社会公告。

*8.8 中标无效

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无效：

（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

（2）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3）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4）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5）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6）向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成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

在此情况下，报经同级政府采购管理部门批准，可将合同授予下一顺位中标候选人，或者重新组织

采购。

9. 纪律和监督

9.1 对采购人的纪律要求

采购人不得泄露招标投标活动中应当保密的情况和资料，不得与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

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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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对投标人的纪律要求

投标人不得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采购人串通投标，不得向采购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

标，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投标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评标

工作。

9.3 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确定参与评标至评标结束前私自接触投标人。

（二）接受投标人提出的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澄清或者说明，87号令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情形除

外。

（三）违反评标纪律发表倾向性意见或者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

（四）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

（五）在评标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的。

（六）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七）使用招标文件没有规定的评审因素和标准进行评标。

（八）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评审中获悉的商业秘密。

（九）记录、复制或者带走任何评标资料。

（十）其他不遵守评标纪律的行为。

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前款第一至七项行为之一的，其评审意见无效，并不得获取评审劳务报酬和报销

异地评审差旅费。

9.4 对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的纪律要求

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不得收受他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不得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

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在评标活动中，与评标活动有关的工作人员

不得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

9.5 回避要求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员、评标委员会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下列利害关系之一的，应当回

避：

（一）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与供应商存在劳动关系；

（二）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担任供应商的董事、监事；

（三）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是供应商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四）与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五）与供应商有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

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书面

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及时询问被申请回避人员，有利害关系的被

申请回避人员应当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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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疑问和质疑

供应商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以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及时作出

答复，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供应商认为招标文件、招标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

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投标人应在法定质疑期内

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10. 是否采用电子招标投标

本采购项目是否采用电子招标投标方式，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1.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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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问题澄清通知

问题澄清通知

（编号： ）

（投标人名称）：

评标委员会对你方的投标文件进行了仔细的审查，现需你方对下列问题以书面形式予以澄

清、说明或补正：

1.

2.

......

请将上述问题的澄清、说明或补正于 年 月 日 时前递交至

（详细地址）或传真至 （传真号码）或

通过下载招标文件的电子招标交易平台上传。采用传真方式的，应在 年 月

日 时前将原件递交至 （详细地址）。

评标委员会授权的采购人或招标代理机构：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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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问题的澄清

问题的澄清

（编号： ）

评标委员会：

问题澄清通知（编号： ）已收悉，现澄清、说明或补正如下：

1.

2.

.....

上述问题澄清、说明或补正，不改变我方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构成我方投标文件的组 成部分。

投标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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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确认通知

确认通知

（采购人名称）：

你方于 年 月 日发出的 （项目名称）设备采购招标关于招

标文件的澄清/修改的通知，我方已于 年 月 日收到。

特此确认。

投标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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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和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一、资格审查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按资格审查标准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有一项不符合审查标准的，则

资格审查不合格，其投标无效。

资格审查标准

序号 审查因素 资格审查标准 资格审查内容及要求 备注

1
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能力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

能力

投标人是企业（包括合伙企业），应要求

其提供在工商部门注册的有效“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投标人是事

业单位，应要求其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投标人是非企业专业服务机

构的，应要求其提供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文

件；投标人是个体工商户，应要求其提供

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投标人

是自然人，应要求其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

份证明。对于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

力、电信等行业的分支机构，可以提供授

权，也可以提供其所属法人/其他组织的

有关文件或制度等能够证明授权其独立开

展业务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

在递交

响应文

件时，

按照濮

县财

【2022
】154
号文规

定提供

濮阳县

政府采

购供应

商信用

承诺

书，无

需提交

资格审

查内容

及要求

的证明

材料。

2
商业信誉和财务

会计制度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

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202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其基

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的复印件。

投标人的成立时间少于投标人须知前附

表规定年份的，应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

报告。

3 履约能力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

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投标文件中附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

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具有履

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

承诺函（格式自拟），有特定资格要求

的，附特定资格要求证明材料。

4
依法缴纳税收和

社会保障资金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

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提供近半年中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

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依法免税或不

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投标人，应提

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

纳社会保障资金。

5 无重大违法记录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

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大违法记录

投标文件中附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

录的书面声明（格式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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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标人不得存在

的情形

6.1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

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

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

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

采购活动。

投标人自行承诺，格式自拟

6.2 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

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

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该

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投标文件中附投标申请人未参与本项目

的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

监理、检测等服务书面声明（格式自

拟）

7 信用记录

对列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

）的“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

体”或“中国政府采购”

网站(www.ccgp.gov.cn)的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

商，将拒绝其参加政府采

购活动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供应商递

交投标文件或投标文件时查询供应商信

用记录。查询时将查询网页、内容进行

截图或拍照，以作证据留存，截图或拍

照内容要完整清晰。

注：供应商在递交投标文件时，按照濮县财【2022】154号文规定提供濮阳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

书，无需提交上述资格审查表中1至5项要求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在中标后，应将上述要求由信用承诺书替代的证明材料提交采购人、代理机构核验。经核验无误

后，由采购人、代理机构发出中标通知书。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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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性审查
*评标委员会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按照符合性审查标准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

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符合性审查有一项不符合审查标准的，投标无效。

符合性审查标准

序号 审查因素 审查标准

1
投标函、开标一览表

及签字或盖章

有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单位章。

由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单

位负责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应附授权委托书，

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应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2 投标文件格式 符除招标文件明确允许提交备选投标方案外，投标人不得提交备选

投标方案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3 备选投标方案
除招标文件明确允许提交备选投标方案外，投标人不得提交备选投

标方案

4 投标报价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2 款规定

5 投标范围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1.5 项规定

6 服务期限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1 项规定

7 服务地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2 项规定

8 质量标准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3 项规定

9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3.1 项规定

10 权利义务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10.1 项规定和第四章“合同条款

及格式”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11 服务方案 符合第五章“采购需求”中带“*”项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12 附加条件 投标文件不得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

13 进口产品或服务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11 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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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标方法
1.评标方法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

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

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

评标委员会按照本章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进行打分。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

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

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2. 评标标准

2.1 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

详见评标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表

2.2 关于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价格扣除

根据财政部、工信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

号 ）文件及《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22〕12 号）和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 号）规定：

2.2.1对于经主管预算单位统筹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

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应当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

格参加评审，本项目的扣除比例为20%；

2.2.2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 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

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 30%以上的，应当

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 4%-6%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本项目的扣除比例为

6%；

2.2.3关于监狱企业：视同小微企业。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否则不考虑价格扣除。

2.2.4关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须提供完整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否则

在价格评审时不予考虑价格扣除。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3. 评标程序

3.1 初步评审

*3.1.1 投标人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投标无效：

（1）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或者对招标文件的偏差超出招标文件

规定的偏差范围或最高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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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3.1.2 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

价表）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本节第3.3款的规定

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5）如果分项报价中存在缺漏项，则视为缺漏项价格已包含在其他分项报价之中。

3.1.3 评标委员会按本节第 2.2 款规定的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产品价格扣

除办法进行必要的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投标报价的评审。

*3.1.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1）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6）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

（7）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开评标系统雷同性分析中显示不同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制作机器

码相同的。

3.2 详细评审

3.2.1 评标委员会各成员应当独立对每个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按本节第 2.1 款规定的评

标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汇总每个投标人的得分。

3.2.2 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3.2.3 投标人最终得分为所有评委打分的算术平均值。

*3.2.4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

品或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

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3.3 投标文件的澄清

3.3.1 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

委员会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3.3.2 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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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签字或盖章。

*3.3.3 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3.3.4 评标委员会不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或补正。

3.4 评标结果

3.4.1 除第二章“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外，评标委员会按照得分由高到低的顺

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3.4.2 评标结果汇总完成后，除下列情形外，任何人不得修改评标结果：

（1）分值汇总计算错误的；

（2）分项评分超出评分标准范围的；

（3）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客观评审因素评分不一致的；

（4）经评标委员会认定评分畸高、畸低的。

评标报告签署前，经复核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当场修改评标结果，并在评

标报告中记载；评标报告签署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发现存在以上情形之一的，应当组织原评

标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重新评审改变评标结果的，书面报告本级财政部门。

3.4.3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根据全体评标成员签字的原始评标记录和评标结果编写评标报告。

3.4.4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

论。持不同意见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及理由，否则视为同意评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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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分值构成与评分标准表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

评分标准

（20分）

价格扣除
投标人符合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政策扶持规定的，按本节第

2.2款规定进行价格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投标报价评审

投标报价得

分（20 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示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100

商务评分

标准

（50分）

取得正规医

疗配件及原

厂技术支持

能力(4分)

提供合同日期 2023年 1月 1 日到开标日，投标公司具有的从医疗设备生产厂家或

生产厂家授权的供应商采购医疗设备配件或维保类服务的证明材料。

分值计算说明：

1、医疗设备整机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不得分。

2、合同如与生产厂家或代理（授权）供应商签署的，同一生产厂家或代理（授

权）供应商只能使用一次，即使投标公司与该家有多份合同，也只能视为一份合

同，得分按一份合同计算。

3、每一套合格的证明材料（投标公司与生产厂家或代理（授权）商签订的采购医

疗设备配件或维保类的合同或报价单，首页、签字盖章页、明细页、投标公司向

生产厂家或代理代理（授权）商付款的证明）得 0.5分，满分 4分。以上材料不全

的不算合格证明材料，不得分。

对医疗设备

管理能力相

关资质（ 4
分）

1、投标人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 1分。

2、投标人具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 1分。

3、投标人具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 1分。

4、投标人具有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 1分。

注：认证证书需附国家认监委官网查询截图，没有截图不得分。

业绩（3 分）

自 2023 年 1 月 1 日以来，投标人每提供一份三级及以上医院类似医疗设备维保

托管服务项目业绩的得 1 分，最多得 3 分。（提供合同协议书扫描件，以合同协

议书具体签订时间为准；设备销售合同及单台设备维保合同无效）。

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投标人与合作医院签署的类似设备维保服务合同首页、金额

页、明细页、签字盖章页。以上证明需同时提供，不全者不得分。

投标人实际

工作表现证

明（3 分）

出具日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以来，投标人为医院服务中工作表现良好的证明。

证明材料包括：

1、三级以上医院开具的，证明投标公司在其服务期间工作表现良好的纸质材料

（仅证明投标公司在医院工作，无工作表现良好的鉴定，不得分）。该纸质证

明，需法人签字并加盖医院公章。每具有 1个医院证明得 1 分，最高得 3 分。



34

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全生命周期

管理系统

（联网版）

服务方案

（4 分）

一、投标人提供详细的系统服务方案（3分）

包括但不限于：实施计划、项目实施人员、部署方案、无缝对接等，评委根据其

内容是否准确理解采购人需求并能够充分满足采购人需求，实施重点难点分析是

否得当，实施部署方案是否合理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分值如下：

1、所提供实施部署方案合理成熟，能充分满足采购需求，实施重点难点分析非常

得当，系统化信息化管理内容全面且非常合理，可行性强，安装、对接方案非常

合理可行强，对招标文件的内容响应程度高的得 3 分；

2、所投实施部署方案较合理，能基本符合采购需求，实施重点难点分析比较得

当，系统化信息化管理内容全面且比较合理，具备可行性，基本能够与原有系统

进行无缝对接，对招标文件的内容响应程度较高的得 2 分；

3、所投实施部署方案一般，采购需求的响应不全面，实施重点难点分析不得当，

系统化信息化管理内容不全面且合理性一般，可行性一般，投标文件中与原有系

统进行无缝对接的内容不够清晰具体，对招标文件的内容响应程度一般的得 1

分；

4、不提供或内容完全不符的不得分。

二、投标人具有信息安全承诺（1 分）

（包括但不限于：不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泄露国家机密，不侵犯

国家、社会、群众的利益和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做好信息

安全管理工作等内容，并阐明如发生信息安全事故，供应商承担的法律责任、赔

偿措施等）得 1 分。

服务团队（7

分）

投标人技术服务人员要经过厂家或国家级设备管理维修技能培训证书，拟投入驻

场维修人员中具有 CT、核磁共振、DXR、彩超、呼吸麻醉类设备、内窥镜类设备、

急救生命支持类设备等培训证明；具备一款设备证书得 1 分，最高得 7 分，不具

备不得分。

备件库（2

分）

投标人具备备件仓储条件，有独立的备件仓库为医院设备提供零备件服务（须提

供仓库地址、房屋产权或有效期内的房屋租赁合同、备件库全景照片、备件库产

品目录及数量含国内外原厂备件）。全部提供得 2 分，缺一项得 0 分。

质控工具、

计量实施方

案（5 分）

1、投标人配置相对的质控设备设施（包括彩超、监护仪、输液泵、电气安全）并

按要求填写质控设备清单，按顺序提供发票、购买合同、付款凭证、设备图片，

提供每项得 0.5 分，最高得 2 分

投标人提供质控、计量实施方案，所提供质量控制及计量实施方案具有科学性、

合理性、可行性，且有严谨对应方案的得 3 分，方案内容完整但科学性、可行性

一般的得 1 分，方案内容不完整，缺少针对性得 0 分。

维保服务方

案（10 分）

1、根据本项目设计需求制定针对本项目的维保服务方案，维保服务方案包含不限

于以下内容：有明确的科学合理的全面维保服务方案及工作规划、具有主要技术

参数要求相关的具体措施、人员配备、维修保养管理制度、流程，维修保养工作

的落实及监督措施，应急处理预案，服务承诺、培训等，描述全面、详尽、实用

性强、针对性强、完全满足项目要求的，得 10 分。

2、维保服务方案内容齐全，实用性不强、针对性不强，基本满足需求的，得 7 分

3、维保服务方案不全面、不详尽的，无法完全满足需求的，得 4 分。

4、维保服务方案不合理、不科学或者措施无保障的，得 1 分。

5、不提供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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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因素 评分标准

医疗设备质

量控制管理

方案（8分）

1、医疗设备质量控制管理方案包含不限于以下内容：验收管理、校准与检测、周

期性评估与改进、培训等，描述全面、详尽、合理、完全满足项目要求的得 8

分。

2、医疗设备质量控制管理方案内容齐全，基本满足需求的，得 5 分

3、医疗设备质量控制管理方案不全面或者不详尽的得 2 分。

4、医疗设备质量控制管理方案不合理或者不能满足项目要求的，得 1 分。

5、不提供不得分。

技术部分

评分标准

（30分）

技术参数

（30 分）

1、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与要求，得 30 分；

2、带*技术性能要求为本次招标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需提供证明资料。

支持资料以投标人承诺书（须包含违反承诺处罚条款，否则承诺书无效）或证明

资料等，并标明证明材料在标书中的页码，不符合前述要求的，其投标将被否

决。

3、如果投标人对于技术指标项不做响应，则认定该项为负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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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府采购合同条款（草案）

（此合同仅供参考，以最终采购人与成交人签定的合同条款为准）

委托方（甲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电话：

电子邮箱：

受托方（乙方）：

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电话：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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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项目]进行专项技术服务，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

务报酬。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

规定，达成如下合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技术服务内容

1.1 技术服务的目标：

1.2 技术服务的内容：

1.3 技术服务的方式：

*第二条乙方应按照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

2.1 技术服务地点：

2.2 技术服务期限：（合同有效期届满，如甲方对乙方的服务质量满意，本合同经双方协商后延续签

订）

2.3 技术服务进度：

*第三条甲方提供的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3.1 提供技术资料：

3.2 提供工作条件：

3.3 其他配合协作事项：

3.4 甲方提供上述技术资料、工作条件和配合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

*第四条合同费用

4.1 本合同费用总额（含税价）： 。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此费用系完成

本合同约定全部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除此费用外，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4.2 合同总费用由甲方按以下方式向乙方支付，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1）本服务报价属于包干价，费用包含服务项下医疗设备和设备的维修、保养、技术咨询、巡检、备

件更换、日常质控、人员培训、保养服务的技术服务费、人员岗位培训费、维修和保养的人工费、税费及

维修和保养服务所需的配件费用等，为设备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预防性维护及质控监测）、建立院

级备件中心、备用机中心和维修中心，参与医院各种评比、三甲周期验收等相关活动。

（2）支付条件：

1、中标公司签订合同后，支付设备或服务中标额的 50%，开始服务 6 个月后且服务符合要求的招标

人付中标额的 30%，开始服务 12 个月后且服务符合要求的招标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金额的 20%，服务不完

全符合要求的按照托管服务考评量化标准得分情况进行扣除，以此类推。1 年 1 签合同(原则上可以续签

两次)，每季度整理新出保设备清单，按中标服务系数×设备原值加到下一季服务费中。每月对服务公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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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服务考评量化打分，低于 95 分的，每低 1 分，扣除公司服务费用 200 元;低于 85 分的，除扣除费用外

延缓付款 1 个月:低于 75 分的，除扣除费用外延缓付款 2 个月;不足 60 分的，除扣除费用外，延缓付款 6

个月，如下个月仍无改变，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合约。

2、按照甲方的付款审批流程审批付款。

4.3 甲乙双方银行账户信息和纳税人信息

甲方信息如下：

开户行：

银行地址：

户名：

账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电话：

乙方信息如下：

开户行：

银行地址：

户名：

账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电话：

*第五条保密

5.1 本合同一方(“披露方”)对其向本合同另一方(“接受方”)按照本合同(或就本合同)提供/披露

的各类技术和商业资料、规格说明、图纸、文件及专有技术(统称“保密资料”)享有合法所有权及/或其

他权利。

5.2 接受方应将保密资料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除本合同授权实施的行为外，接受方不得将保密资

料部分地或全部地对外披露。接受方仅可为本合同目的向其确有知悉必要的雇员或合作方披露对方提供的

保密资料，但同时须指示其雇员或合作方遵守本条规定的保密及不披露义务。

5.3 接受方仅得为履行本合同之目的对保密资料进行复制。接受方应当在合同终止或解除时将保密资

料原件全部返还披露方，并销毁所有复制件。接受方应当妥善保管保密资料，并对保密资料在接受方期间

发生的被盗、泄露或其他有损保密资料保密性的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因此造成披露方损失的，接受方应负

责赔偿。

5.4 当出现下述情况时，本条对保密资料的限制不适用。当保密资料：

（1）并非接受方的过错而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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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通过该方的有关记录证明是由接受方独立开发的。

（3）由接受方从没有违反对披露方的保密义务的人合法取得的。

（4）法律要求接受方披露的，但接受方应在合理的时间提前书面通知披露方，使其得以采取其认为

必要的保护措施。

5.5 本保密条款有效期为本合同生效之日起[5]年。

5.6 本条约定不适用于各方向其关联公司提供或披露保密资料的情形。

*第六条验收

6.1 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

6.2 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

6.3 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

6.4 验收的时间和地点：

*第七条 技术成果的归属：

7.1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甲方所

有。

7.2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

所有。

*第八条侵权处理

8.1 如本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指控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和/或其为甲方提供的服务成果侵犯该

方的专利或著作权,乙方将自费就上述指控自行和/或与甲方共同辩护，并支付法院和行政执法机关最终裁

定的或经乙方同意的和解中包括的一切费用、损害赔偿金和合理的律师费用，前提条件是甲方:

（1）就指控书面通知乙方。

（2）容许乙方在辩护及任何有关的和解谈判中具有控制权，并配合乙方工作。

在甲方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乙方就侵权指控将对甲方承担本条约定的上述义务。

8.2 对因下列任何一项所引起的指控，无论本合同是否有其他约定，乙方均不承担责任：

（1）甲方提供的被并入服务成果之中的任何东西，或乙方遵照甲方或代表甲方的第三方所提供的任

何设计、规格或关于实施方法的指示而提供的任何东西。

（2）甲方修改服务成果。

（3）甲方将服务成果与非由乙方提供的任何产品、数据、装置或商业方法一起结合、操作或使用，

或为甲方以外的第三方的利益发行、操作或使用服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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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9.1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合同，但须以书面形式确定。

9.2 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1）发生不可抗力。2）甲方政策要求有所变化。双方解除合同后，互不承担赔偿责任。

9.3 乙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单方解除本合同：

1]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及所报的工作进度，按期按量完成相应的工作内容，迟延达 20 日以上

的；

2]乙方提交的工作成果或提供的其他服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或相关规范或不能通过有关部门的验收及

批复，经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3] 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和其为甲方提供的服务成果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包括但不限于

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等；

4]具有其他严重违约行为，致使甲方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

9.4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任意一方发生以下任一情形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1]被行政机关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2]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被任意一方（含任意一方上级单位）纳入违规失信合作商名单；

4]存在网络和信息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

5]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或有权机关认定的违法失信情形，以及可能导致合同履行风险或侵害合同相

对方合法权益或声誉的违规失信情形。

解除权人依据本条款单方解除本合同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 2 年内行使，解除

合同的通知在送达对方之日起本合同解除，解除权人有权将合同约定项目委托他人实施。同时，解除权人

有权根据本合同约定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第十条违约责任

10.1 双方确定，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均构成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

约方按照合同总费用的 2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违约给其造成的一切损失，守约方还有权要求违约方承

担因维权所支出的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等）

10.2 双方确定，守约方依据第九条第 9.2、9.3、9.4 款的约定解除合同的，有权要求违约方按照合

同总费用的 20%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违约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守约方还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因维权

所支出的任何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财产保全担保费等）

10.3 甲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相关费用的，每逾期[1]日,以迟延支付金额为基数，按同期银行

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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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乙方未能按本合同本合同约定期限及所报的工作进度，按期按量完成相应的工作内容的，每逾

期[1]日，乙方应当按照合同总费用的[0.1]%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0.5 甲方承诺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进行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若乙方发现甲方有危害网络安

全的事项等活动，乙方有权停止技术支持，并解除本合同不负违约责任，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不予退还。

第十一条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 ]为乙方项目

联系人。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

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二条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2.1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12.2 所有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将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双方不能通过

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均可采取下述第（2）种争议解决方式：

（1）将该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在[/]进行。仲

裁语言为中文。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2）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2.3 仲裁或诉讼进行过程中，双方将继续履行本合同未涉仲裁或诉讼的其它部分。

第十三条双方确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其定义和解释如下：

13.1“不可抗力”：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以及其它本合同各方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

后果不能防止或不能避免且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十四条合同生效和其他

14.1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由甲方法律顾

问审定后生效。

14.2 本合同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4.3 如果本合同的任何条款在任何时候变成不合法、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而不从根本上影响本合同

的效力时，本合同的其他条款不受影响。

14.4 本合同各条标题仅为提示之用，应以条文内容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

14.5 未得到对方的书面许可，一方均不得以广告或在公共场合使用或摹仿对方的商业名称、商标、

图案、服务标志、符号、代码、型号或缩写，任何一方均不得声称对对方的商业名称、商标、图案、服务

标志、符号、代码、型号或缩写拥有所有权。

14.6 本合同的任何内容不应被视为或解释为双方之间具有合资、合伙关系。

14.7 本合同替代此前双方所有关于本合同事项的口头或书面的纪要、备忘录、合同和协议等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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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4.8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通知都必须按照本合同中的地址，以书面信函或

者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其中：

14.8.1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有关下述任一事项的通知，均应当采用书面信函形式作出，否则，该

通知无效，不产生本合同项下的任何通知效力：

（1）与本合同费用及支付事宜有关的通知；

（2）与本合同违约事宜有关的通知；

（3）与本合同终止、解除或变更事宜有关的通知；

（4）与本合同延续/续展有关的通知；

14.8.2 本合同约定的各种通知方式的送达标准如下：

（1）如采用书面信函形式，应当使用挂号信或者具有良好信誉的特快专递送达，接受方签收挂号信

或特快专递的时间（以邮局或快递公司系统记录为准）为通知送达时间；

（2）如采用传真方式，传真到达接受方指定传真系统的时间为通知送达时间；

（3）如采用电子邮件方式，电子邮件到达接受方指定电子邮箱的时间为通知送达时间。

如果因接受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接受方拒收书面信函、接受方传真机关闭或故障、接受方电子邮箱

地址不存在或者邮箱已满或者设置拒收等）导致通知发送失败，视为通知已经送达（发送方侧载明的书面

信函寄出时间或者传真发送时间或者电子邮件发送时间视为通知送达时间）。

14.8.3 本合同双方通知地址及方式如下：

甲方：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编：

电子邮件：

乙方：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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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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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服务范围:

所提供维保服务托管设备清单内的所有设备。(设备清单详见附件 1、附件 2)。

1、全保服务范围:

费用包含以上医疗设备和设施的维修、保养、技术咨询、巡检、备件更换、计量检测、人员培训、保

养服务的技术服务费、人员岗位培训费、维修和保养的人工费、税费及维修和保养服务所需的配件费用

等，为设备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预防性维护）、建立院级备件中心、维修中心，参与医院各种评

比、验收等相关活动。服务范围不含软硬件升级及双方约定清单以外设备。

2、技术保服务范围:

费用包含以上医疗设备和设施的维修、保养、技术咨询、巡检、备件更换、计量检测、人员培训、保

养服务的技术服务费、人员岗位培训费、维修和保养的人工费、税费等，维修和保养服务所需的配件费用

不在技术保服务范围内，为设备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预防性维护）、建立院级备件中心、维修中

心，参与医院各种评比、验收等相关活动。服务范围不含软硬件升级及双方约定清单以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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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采购单位： 濮阳县中医医院

项目名称： 濮阳县中医医院医疗设备维保托管服务项目

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内 容 备注

1 总体要求

1.1
维保工程师每次上门服务必须与使用部门负责人或采购人设备信息科维修人员

充分沟通，在不影响科室诊断、检查并征得同意才可以进行。

1.2

驻场工程师每次维修保养时必须填写维修保养工作单，工作单需详细列明本次

维护、保养、维修的内容、更换的耗材及零备件，并由使用部门现场工作人员

及采购人设备信息科区域维修负责人验证签名确认交采购人保存。

1.3
遵守需方规章制度，听从采购人指派人员的指导，爱护采购人的一切财物，在

维护保养过程中损坏财物，等价赔偿。

1.4 维修备件包括用于保养及维修中需更换的备件符合原厂参数要求。 *

1.5 包含提供医院实施新项目环境辐射评估的咨询、建议及评估。 *

1.6

本次设备一体化管理项目包含彩超、麻醉机、肠镜等设备 650 余台（套），

价值约 6981 万元。 （详见附件设备清单，将来以实际勘察数量和金额为

准。）

*

1.7
参与公司需提供一体化管理费用及列出费用占设备清单原值的系数，作为今后

增减设备的参考依据。（需单独注明，并加盖公章）
*

1.8

由乙方维护、保养、维修的原因，导致设备漏电、坠落、倾斜等非使用科室操

作原因引发的安全问题，责任由乙方负责。由乙方责任引起的设备损坏、被盗

均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乙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乙方工作人员发生的事故由乙

方负责。

1.9
乙方及乙方员工对于甲方的资料、图纸、文件、病患信息等信息负有保密义

务。

2 服务范围

2.1
乙方协助设备的调拨、搬迁，大型设备的搬迁不在本服务内，如有需求另行协

商。
*

2.2
乙方在维修保养前应做好一切安全防范和警示措施，在维修保养后应及时清理

产生的废弃物并妥善处置危险废弃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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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厂家质保期的医疗设备在质保期满后, 自动纳入托管范围。原则上费用低于原招标价格或者

等于整体托管费用系数（两者取最低者）。

3 供应商服务保障要求 *

3.1
在实施本项目经营管理时，需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应无条件执行国家、地方政府、行业协

会最新颁布的标准和条例；必须符合采购人有关部门和科室的工作时间和工作要求。

3.2
派驻人员应包含具有生物医学工程、医疗仪器维修技术、医疗器械维护、医用电子仪器与维护等

计算机应用等相关专业资质。

3.3
供应商国内需有独立的备件仓库（须提供仓库地址、房屋产权或有效期内的房屋租赁合同），具

有多种备件品类（含国内外原厂备件）。

3.4
为医院急救设备和急用设备提供备用机，确保任何时候有设备可用，为患者的生命安全提供强力

保障。

3.5 提供线上维修服务 APP 系统。 *

4 工作模式及人员要求

4.1
供应商围绕采购人设备维护服务所聘用的工作人员必须身体健康、遵纪守法、无不良行为倾向，

在上岗前须进行安全教育和与岗位相关的业务技能培训。

4.2

供应商在采购人单位设立驻场服务点，签订合同后配备驻场的维修工程师不少于 3 名（现场管

理负责人 1 名，派驻人员的人身意外伤害等相关费用均由中标公司承担）。其后根据实际维修

的工作量以及医院实际需求情况，供应商应按照实际需求随时增派驻场工程师。

*

4.3

驻场维护人员需提交社保参保资料及能证明其医疗设备维修保养能力的证明文件（在本单位参保

证明复印件、技术人员学历证明：生物医学工程，医疗仪器维修技术、医疗器械维护、医用电子

仪器与维护等计算机应用医疗设备应用管理专业证明）供采购人备案。

4.4
供应商需根据采购人的管理模式及管理要求，制定各种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及其他有关规定，须

报采购人审定备案后方可实施。
*

4.5 压力容器专项维护人员应符合特种设备操作维护人员的资质要求（提供资质证明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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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供应商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建立规范化的医疗设备管理档案（含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 *

4.7 所有维修、维护、保养、检测、培训等内容均应有详实的记录。

4.8 供应商每月向采购人设备管理部门递交设备维护维修状况分析报表。

4.9 配合采购人现有作息制度，建立维修工程师夜间、双休日、节假日值班制。

4.10
中标公司每年提供医院工程师外出学习培训机会一次（所需费用由中标公司承担），培训时间

原则性不少于 1 周。
*

5 预防性维护 *

5.1
供应商合同期内应根据项目情况提供免费的维护、耗件更换等服务，保证设备达到、符合原厂

合格标准及相应的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
*

5.1
采购人 Ⅰ类、Ⅱ类、Ⅲ类设备每年不少于两次的全面预防性维修保养工作，提供维护保养报

告，预防性维修保养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5.2.1

外观检查: 检查仪器各按钮、开关、接头插座有无松动及错位，插头插座的接触有无氧化、生

锈或接触不良，电源线是否老化，散热排风是否正常，各种接地的连接和管道的连接是否良

好。

5.2.2

清洁保养: 对仪器表面与内部电气部分、机械部分进行清洁，包括清洗过滤网、有关管道、机

身、电路板、键盘等，对仪器有关插头插座进行清洁,防止接触不良, 对必要的机械部分进行

加油润滑。

5.2.3
更换易损件: 对已达到使用寿命及性能下降，不合要求的元器件或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要求定

期更换的备件要进行及时地更换，预防可能发生的故障扩大或造成整机故障。
*

5.2.4 更换耗材件：按照设备使用说明定期更换设备耗材件。

5.2.5

功能检查：开机检查各指示灯、指示器是否正常，通过调节、设置各个开关和按钮，进入各功

能设置，以检查设备的各功能模块是否正常。通过模拟测试，检查设备各项报警功能是否正

常。校对和调整设备的各种合格标准参数，保证完好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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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性能测试校准：测试各直流电源的稳压值、电路中要测试点电压值或波形并根据说明书的要

求进行必要的校准和调整，以保证仪器各项技术指标达到标准，确保仪器在医疗诊断与治疗

中的质量。

5.2.7 安全检查：

5.2.7.1
电气安全检查: 检查各种引线、插头、连接器等有无破损，接地线是否牢靠，接地电阻和漏

电电流是否在允许限度内。

5.2.7.2
机械检查：检查机架是否牢固，机械运转是否正常，各连接备件有无松动、脱落或破裂现

象。

5.3

医疗设备巡检要求：巡检周期每月不少于 1 次，供应商应编制各科室医疗设备巡检计划，

经采购人设备主管部门审核后，按计划对采购人的医疗设备进行巡检保养。对不符合设备正

常运行或有可能造成医疗安全隐患的设备，出具书面的解决改进方案并按时执行，保证设备

性能、备件的完好性。每次服务需详细记录，并提交原始资料给采购人设备管理部门备案，

所有数据需采集至设备管理系统。

5.3.1
检查医疗设备及其配套设备使用环境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危及医疗设备安全的潜在因

素。

5.3.2 检查医疗设备功能参数是否正常，备件是否齐全，备件状态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5.3.3 检查使用科室设备的使用记录，并在使用记录上签名。 *

5.3.4 检查设备各类标签，确保标签有效齐全并有效。

5.3.5 巡检时，对设备的使用做出评估，听取使用科室的建议与要求，并做好记录。

5.3.6 巡检结束后巡检记录需要使用科室签字认可。

5.3.7 特种设备巡检，如灭菌器、锅炉、压力管道等按特种设备管理要求，并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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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重要设备、重要科室专人管理。医疗设备日常保养管理。安排专职人员对医院的医疗设备进行

预防性维护及清理工作，提升医疗设备使用年限。

5.5
乙方在有预报的自然灾害到来前应协助甲方采取措施，防范设施设备发生故障，以避免或减少

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

6 应急维修

6.1 设备正常开机率

6.1.1
总体开机率：全年平均须达到 95%以上（以 365 天计算，下同），如有不足，按 2 倍日期延

长该设备的维保服务期限。

6.1.2 重点设备开机率：彩超、透析机、灭菌器等全年须达到 95%以上；

7 维修响应 *

7.1 全天候 365 天*24 小时提供服务。 *

7.2
急救设备紧急故障报修，驻场工程师必须 10 分钟以内到达现场处理；一般设备故障报修到场

时间 20 分钟以内。

7.3 维修质量及时效

7.3.1
需保证设备维修的质量及时效性。同一设备、同一故障一个月内连续进行两次维修，该设备则

按采购人要求送至采购人指定厂家或第三方维修，所需维修费由供应商承担。
*

7.3.2 所有医疗设备及其配套设备更换的备件必须是原厂合格备件，原厂已停产、供应的除外。 *

7.3.3 备件到场时间 24 小时，特殊情况不超过 72 小时。

7.3.4

评估及报废处理原则。对使用多年或已经停产、厂家或第三方均无法提供备件、供应商无法修

复的设备，供应商需提交纸质申请，由采购人设备管理部门查正同意后，方可办理报废，其维

保费用从总保费中扣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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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备用设备要求：供应商合同期内应提供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设备：多参数心电监护仪、电子血压

计、电子体温计、除颤仪、心电图机、微量注射泵、微量输液泵等按照医院现有设备的 5%存

放在采购人单位，作为维修替换机型。提供备用机的图片。

8 备件要求 *

8.1

供应商应具备取得设备厂家零配件的合法渠道；且其提供的备件必须是符合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的合格全新产品。提供采购设备厂家的投标公司与生产厂家签订的采购医疗设备配件或维修、

保修服务的合同或报价单，首页、盖章页、采购配件或服务的明细页。

*

8.2 按设备存量情况，须库存一定数量的备件在采购人单位内，备件的管理人为供应商。

9 医疗设备质控

9.1 安装验收质控 *

9.1.1 须按采购人要求配合做好医疗设备安装验收工作。

9.1.2
验收工作包含但不限于含设备配置清点、安装调试、功能验收。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前，保证设

备技术参数与国家规定及行业规定的标准一致，符合技术规范与规程要求等。

9.2 使用与维修质控

9.2.1
供应商需定期为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提供专业的设备应用及维护培训，实施操作人员上岗考核

制度，经过考核且达标的人员才能操作。

9.2.2
供应商需要为采购人编制并为科室提供纸质版医疗设备标准操作流程、维修保养流程、标准操

作流程卡和使用状态卡，所需费用由供应商支付。

9.2.3
供应商需在设备修复后，对维修中必须拆机的急救类、生命支持类设备进行电气安全、性能等

全面检测，以记录数据，符合技术指标要求才能投入使用。

9.2.4
供应商需对急救类、生命支持类设备每年周期进行不少于两次的电气安全、性能等全面的检

测，其中除颤仪不少于四次；每次检测，需要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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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每次检测完成后，需在设备上标上质量合格标签，并写上日期与检测人员姓名。

9.2.6 质量合格标签由供应商提供。

9.2.7
上级要求的各种设备质控校准，中标公司要按照国家规定按照时限（原则上一年进行一次，特

殊情况需经双方协商确定），定期完成全院设备质量控制检测，并出具详尽的质控报告书。
*

10 管理软件：根据采购人提供的设备管理软件进行医院设备管理。

11 设备安装验收、临床培训及考核

11.1
免费提供院内医疗设备安装验收。针对新购设备，必须严格按合同条款或议价结果落实检查、

安装验收工作，严格把关质量，验收合格后正式交付采购人业务科室使用。
*

11.2
根据采购人医学装备科制作的设备分配资料，沟通业务科室、经销商，落实送货时间，做好前

置布线、基建等配套准备工作。
*

11.3

设备送货后，与业务科室、经销商应共同参与拆装、点检（需商检的医学装备还须通知商检部

门到场），要根据分配资料，逐项核实外包装是否完好、设备是否全新完好、规格型号及附件

是否符合配置要求等项目。

11.4
装机工程师完成设备安装、调试并确保能正常使用后，应督管经销商、装机工程师据实填写

《濮阳县中医院医学装备安装验收报告》。

11.5
业务科室完成新购设备试用后（试用时长根据合同条款或议价结果确定），要提请业务科室据

实填写《濮阳县中医院医学装备安装验收报告》。

11.6

新购设备拆装、点检、试用期间发现有质量问题的，要及时通报采购人医学装备科，并与经销

商交涉增补、换货或退货等处理事项，并收集经经销商盖章确认的备忘录（独立于《安装验收

报告》，单独成文）。

11.7
根据设备拆装、点检、安装、调试情况，据实填写《濮阳县中医院医学装备安装验收报告》后

交采购人设备信息科。

11.8

如设备验收不合格，要及时通报采购人设备信息科，并沟通经销商，要求在十五个工作日内解

决问题。如经销商拖延、不解决，要协助采购人医学装备科撰写公函，要求经销商限期解决问

题，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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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针对新引进设备在投入使用前，要按采购人制度要求组织足够的操作人员参加培训，熟悉操

作，经考核合格后才能正式操作使用。供应商工程师必须同时参加培训，主要学习开机、关机

及测试/自检操作等。

11.10
负责联系厂家工程师，组织培训考核并如实填写《濮阳县中医院医学装备临床使用培训、考核

记录表》。

11.11 针对急救生命支持类设备，要协助采购人组织院级专题培训。

11.12 不定期抽检设备操作人员培训情况，及时通报未培训操作情况至采购人设备信息科。

11.13
不定期抽检急救生命支持类设备操作人员是否具备按规程操作的能力，经考核不合格者进行面

授培训并通报至采购人医学装备科。

11.14 开展采购人相关制度变更后的其他工作。

12 设备配件约定范围

12.1 高额的损耗性耗材的特殊约定：超声探头维修在服务范围内，更换不在整包服务范围内。

12.2 原设备无此配件，需增新购买的配件不在服务范围。

12.3 设备刀头刀柄由厂家规定的使用次数的配件（如超声刀）不在服务范围内。

12.4 生物安全柜、超净工作台、生物风机类的高效过滤器不在服务范围。 *

12.5 手术器械维修及更换不在服务范围。 *

12.6
厂家已停产且无法提供备件的情况，医院通过第三方也联系不到配件的，该设备的维修不在服

务范围。
*

12.7 为医疗设备服务的精密空调不在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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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因人为原因（摔坏、拉断、野蛮操作）损坏的不在服务范围。在厂家免费质保期内的医疗设备

不在乙方服务范围内。

12.9 非医疗设备、信息系统、软件及 IT 类设备不在乙方服务范围内

12.10
捐赠（特殊情况需要双方协商）不需要服务的或产权不属于甲方的医疗设备，不在乙方服务范

围内。

12.11 与建筑结构有关的或在建筑结构内的各项管路、电箱等不在服务范围内。

12.12 供应商提供耗材或试剂，并免费提供设备维修服务的，乙方不在额外提供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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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备清单

附件 1、以下设备清单(技术保修)
放射设备清单

序号 管理范围 科室 设备名称 厂家 型号 数量

1 放射设备 影像科
医用核磁共振成像系

统
飞利浦

Multiva1.5

T
1

2 放射设备 影像科
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

设备
西门子

SOMATOWGOT

OP
1

3 放射设备 影像科
数字化医用 X 射线摄

影装置
东软

NEUVISION6

50
1

4 放射设备 体检中心 移动 DR 万东 M40-1A 1

5 放射设备 手术室
移动式 C 型臂 X 射线

机
通用电气

BRIVOOEC78

5
1

6 放射设备 手术室
医用血管造影 X 射线

机（DSA)
GE

INNOVA

I16S5
1

7 放射设备
影像科（老院

区）

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

设备
GE 325 CT 1

8 放射设备
影像科（老院

区）

医用数字摄影(CR、

DR)系统 X 射线
锐珂 UARM-A 1

9 放射设备 功能科 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 徐州品源 DEXAPRO-I 1

10 放射设备 口腔科 牙科 X 射线机 南昌厚朴 HP-1 1

11 放射设备 口腔科
口腔曲面体层 X 射线

机
上海怡友 PAX-400C 1

合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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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以下设备清单(全保)
序

号
管理范围 科室 设备名称 厂家 型号 数量

1 管理范围内 ICU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2 管理范围内 ICU 有创呼吸机 北京谊安 VG70 5

3 管理范围内 ICU 纤维支气管镜 澳华 MBC-5 1

4 管理范围内 ICU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瑞禾 RH-YL-E 1

5 管理范围内 ICU 心电监护 理邦 eliveV5 5

6 管理范围内 ICU 除颤监护仪 深圳迈瑞
BeneHeratD

3
1

7 管理范围内 ICU 亚低温治疗仪 郑州阳坤 TCS2-3 1

8 管理范围内 ICU 护理床 PARAMOUNTBED CA-54381 5

9 管理范围内 ICU 电子可视喉镜 麦科田 VS-10S 1

10 管理范围内 ICU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11 管理范围内 ICU 转运监护仪 理邦 iM20 1

12 管理范围内 ICU 物理排痰机 郑州阳坤 YK600-1 1

13 管理范围内 ICU 四通道组合泵 浙江麦迪康 MS31 1

14 管理范围内 ICU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5

15 管理范围内 ICU 高流量湿化治疗仪 谊安 NEOHIF-i7 1

16 管理范围内 ICU 高流量湿化治疗仪 谊安 NEOHIF-i7 1

17 管理范围内 ICU 防压褥疮垫 格瑞安 Dekustar 5

18 管理范围内 ICU 输液泵 迈瑞 VP1 2

19 管理范围内 ICU 输液泵 迈瑞 VP1 1

20 管理范围内 ICU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1

21 管理范围内 ICU 空气消毒机 山东耀华
QH/KXD-

Y100
1

22 管理范围内 ICU 干湿分离吊桥 浙江太丰 YDH-180C 3

23 管理范围内 ICU 干湿合一吊桥 浙江太丰 YDH-180C 7

24 管理范围内 ICU 高流量呼吸治疗仪 谊安 NEOHIF-i7 1

25 管理范围内 ICU 高流量呼吸治疗仪 谊安 NEOHIF-i7 1

26 管理范围内 ICU 高流量呼吸治疗仪 谊安 NEOHIF-i7 1

27 管理范围内 ICU 干式荧光免疫分析仪 万孚 FS-205 1

28 管理范围内 ICU 床单位消毒机 山东耀华 QH/CDW.C 1

29 管理范围内 ICU 电动吸引器 上海宝佳 YX932D 1

30 管理范围内 ICU 电动吸引器 上海宝佳 YX932D 1

31 管理范围内 ICU 空气消毒机立式
QH/KXD-

Y150
2

32 管理范围内 ICU 空气消毒机挂式
QH/KXD-

B100
3

33 管理范围内 彩超室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

统
深圳迈瑞 ResonaR9 1

34 管理范围内 彩超室
彩色超声多普勒诊断仪

器
西门子

ACUSONRedw

ood
1

35 管理范围内 彩超室(老院 紫外线消毒灯车 飞扬 FY-30DC 1



56

区)

36 管理范围内
彩超室(老院

区)
彩超 迈瑞 DC-80S 1

37 管理范围内 儿科 婴儿培养箱 科曼 B3 1

38 管理范围内 儿科 婴儿培养箱 科曼 B3 1

39 管理范围内 儿科 新生儿专用监护仪 科曼 C60 1

40 管理范围内 儿科 新生儿专用监护仪 科曼 C60 1

41 管理范围内 儿科 新生儿蓝光治疗仪 科曼 BL-70 1

42 管理范围内 儿科 经皮黄疸仪 戴维 BM-100A 1

43 管理范围内 儿科 定向透药治疗仪 博恩 DJ-A5 1

44 管理范围内 放射科 紫外线消毒灯车 飞扬 FY-30DC 1

45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产床 山东铭泰 MT1800 1

46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新生儿辐射台 上海力康 FXQ3 1

47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48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温养仪 夏茅十八社 数据待查 1

49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温养仪 夏茅十八社 数据待查 1

50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红外线治疗器 重庆长乐 L-150A 1

51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手术台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52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手术台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53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听力筛查仪 尔听美 TYPE1077 1

54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55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手术床 山东铭泰 MT2800 1

56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 普菲特 PF500 1

57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经皮黄疸仪 博科保育 BY-D-I 1

58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注射泵 麦科田 SYS-50 1

59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不锈钢产床 山东铭旭 A24 1

60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移动手术照明灯 常州戚墅堰 QSLGD-1 3

61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胎心监护仪 广州三瑞 SF618B5 3

62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中央监护系统电脑一套 广州三瑞 SF618S 1

63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多普勒胎心仪 佛山长兴 CHX-6D 2

64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重庆华伦 CQJ-25 2

65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艾灸仪 2

66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压力治疗系统 韩国元金 Q-3000 1

67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1

68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水银血压计 江苏鱼跃 台式 1

69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婴儿秤 苏宏 RGZ-10 1

70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婴儿秤 深圳美孚 MYE-009-B 1

71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照明灯 QSLCD-1 1

72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电动流产吸引器 上海宝佳 LX-3 1

73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电动流产吸引器 上海宝佳 YX932D 1

74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照明灯 QSL-GD-1 1

75 管理范围内 妇产科 紫外线消毒灯车 飞扬 FY-30D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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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管理范围内 肝胆脾胃科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2

77 管理范围内 肝胆脾胃科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78 管理范围内 肝胆脾胃科 注射泵 迈瑞 SP1 1

79 管理范围内 肝胆脾胃科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80 管理范围内 肝胆脾胃科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21 1

81 管理范围内 肝胆脾胃科 水银血压计 江苏鱼跃 台式 1

82 管理范围内 肝胆脾胃科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重庆雨逸 L-23A 1

83 管理范围内 肝胆脾胃科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重庆华伦 CQJ-25 1

84 管理范围内
肝胆脾胃科门

诊
碳 13 呼气检测仪 朋康光电 HY-1REXA 1

85 管理范围内 功能科
超声经颅多普勒血流分

析仪
德尔凯 EMS-9EA 1

86 管理范围内 功能科 脑电图仪 日本光电 EEG-1200C 1

87 管理范围内 功能科 心电图工作站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88 管理范围内 功能科 心电图工作站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89 管理范围内 功能科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2

90 管理范围内 供氧中心 螺杆空压机 英格索兰 VPEX22-8 1

91 管理范围内 供氧中心 螺杆空压机 英格索兰 VPEX22-8 1

92 管理范围内 供应室 蒸汽灭菌器 山东新华 MOST-T 1

93 管理范围内 供应室
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

灭菌器
山东新华 PS-100X 1

94 管理范围内 供应室 水处理 南格尔 NGRO-JS20 1

95 管理范围内 供应室 医用封口机 海洁 HJFK-880 1

96 管理范围内 供应室 医用超声波清洗机 海洁 HJCS-S1500 1

97 管理范围内 供应室 医用煮沸槽 海洁 HJ2F-86 1

98 管理范围内 供应室 医用超声波清洗机 海洁 HJCS-900 1

99 管理范围内 供应室 医用干燥箱 海洁
HJGZGX-

400S
1

100 管理范围内 供应室 清洗工作站 山东新华 1

101 管理范围内 供应室 清洗机 2

102 管理范围内 供应室 高温灭菌器 山东新华 2

103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瑞禾 RH-YL-E 1

104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瑞禾 RH-YL-E 1

105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3

106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107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压力治疗系统 元金物产
Power-

Q3000
1

108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109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红外线治疗仪 航天火箭 CQ-61P 1

110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红外线治疗仪 航天火箭 CQ-61P 1

111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艾灸仪 1

112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艾灸仪 1

113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艾灸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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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115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2

116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病人监护仪 迈瑞 MEC-2000 1

117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紫外线推车 远燕 YZSC-II 1

118 管理范围内 骨二科 水银血压计 江苏鱼跃 台式 1

119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瑞禾 RH-YL-E 1

120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3

121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122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压力治疗系统 元金物产
Power-

Q3000
1

123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124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红外线治疗器 重庆雨逸 数据待查 1

125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126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病人监护仪 迈瑞 MEC-2000 1

127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2

128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水银血压计 江苏鱼跃 台式 1

129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重庆雨逸 CQG-29A 2

130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艾灸仪 5

131 管理范围内 骨科门诊 医用臭氧治疗仪 金正 JG-3000B 1

132 管理范围内 骨科门诊 离心机 威高 WG-YLJ-II 1

133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除颤监护仪 深圳迈瑞
BeneHeratD

3
3

134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转运监护仪 深圳迈瑞 N1 2

135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转运呼吸机 深圳安保 AII6000A 2

136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可视喉镜 深圳宏济 VL3R 1

137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洗胃机 天津康贝 TJCB-A-I 1

138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139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紫外线消毒车 江苏远燕 YZSC-II 1

140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心电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141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心电监护仪 深圳迈瑞 iPM8 1

142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143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呼吸机 深圳迈瑞 SV300 1

144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手术无影灯 济宁晨新 LED700+500 1

145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便携式吸引器 上海宝佳 YX932D 1

146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电动吸引器 上海宝佳 YX932D 1

147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超声雾化器 鱼跃 402AI 1

148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输液泵 驼人 TR-1100N 2

149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注射泵 驼人 TR-1021 1

150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2

151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气压止血带 汇丰 QZ-1 1

152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吸痰器 斯曼峰 DYX-1A 1

153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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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8102K 1

155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干式荧光免疫分析仪 万孚 FS-205 1

156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水银血压计 江苏鱼跃 台式 1

157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多功能医用创口清洗机 1

158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老院

区）
紫外线空气消毒器 衡水兴诚医疗 数据待查 1

159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老院

区）
呼吸机 DRAGERWERKAG SAVINA 1

160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老院

区）
观片灯 江苏远燕 双联 1

161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老院

区）
手术台 南通 3001D 1

162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63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64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65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66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67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68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69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70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71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72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73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74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75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76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77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78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79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十功能自动煎药机 东华原 YJD20D-GL 1

180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中药汤剂包装机 东华原 YB50-250 1

181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中药汤剂包装机 东华原 YB50-250 1

182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中药汤剂包装机 东华原 YB50-250 1

183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中药汤剂包装机 东华原 YB50-250 1

184 管理范围内 煎药室 中药汤剂包装机 东华原 YB50-250 1

185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磁场刺激仪 依瑞德 YRD-CCY-II 1

186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蜡疗机 上海语路 Y-8160LQ 1

187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便携式生物反馈治疗仪 伟思 S430 1

188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瑞禾 RH-YL-E 1

189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经皮神经电刺激仪 瑞禾 Rh-JPSJ-B 1



60

区）

190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颈腰椎治疗多功能牵引

床
河南翔宇 JYL-IIIA 1

191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颈腰椎治疗多功能牵引

床
河南翔宇 JYL-IIIA 1

192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193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194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195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196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197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熏蒸治疗仪 翔宇 HYZ-IA 1

198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直立床 瑞禾 RHQ-1 1

199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颈椎牵引机 河南翔宇 YZ-2B 1

200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重庆航天火箭 CQ-29 6

201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站立架 河南翔宇 XYZC-3 1

202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1

203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电脑中频经络通治疗仪 侨健 QS2001-ALL 1

204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智能关节康复器 河南翔宇 XY-COM-IIA 1

205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吞咽治疗仪 河南翔宇 XY-K-TY-1 1

206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颈腰椎治疗多功能牵引

床
河南翔宇 YZ-III 1

207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熏蒸治疗机 河南翔宇 HYZ-IIK 1

208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磁振热治疗仪 龙之杰 LGT-2600B 1

209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磁振热治疗仪 龙之杰 LGT-2600B 1

210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电动直立床 河南翔宇 XYQ-5 1

211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可调式 OT 桌 ZH-13ED 1

212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训练滚筒 HD-5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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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抽屉式阶梯 EGST-01 1

214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液压踏步器 河南翔宇 XYT-2 1

215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空气波压力循环治疗仪 广州龙之杰 LGT-2200H 1

216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上下肢训练仪 1

217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多功能神经康复诊疗系

统
广东三甲 WOND2000F0 1

218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阿是超声诊疗仪 LCA-200 1

219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电脑骨伤治疗仪 龙之杰 LCA-200 1

220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痉挛肌治疗仪 KJ-9100A 2

221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骨质增生药物电泳治疗

仪
华行 GB-IIIA 型 1

222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网架床 ZH-13EB 1

223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股四头肌训练仪 EGST-01 1

224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智能通络治疗仪 郑州爱博尔 ABE-V 1

225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智能通络治疗仪 郑州爱博尔 ABE-V 1

226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多功能失眠治疗仪 诗美乐 SML-1000 12

227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紫外线推车 远燕 YZSC-II 1

228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康复治疗设备 motomed 1

229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电针仪 苏州医疗 SDZ-II 2

230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重庆华伦 CQ-25 3

231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吞咽神经和肌肉电刺激

仪
河南翔宇 1

232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平衡功能训练及评估系

统
河南翔宇 1

233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柔性智能手功能康复系

统
河南翔宇 1

234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PT 凳（医用诊疗椅） 河南翔宇 1

235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康复床(站立床)（康复

床）
河南翔宇 1

236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组合软垫 河南翔宇 1



62

区）

237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矫正镜 河南翔宇 1

238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多关节主被动训练仪

(上肢)
河南翔宇 1

239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多关节主被动训练仪

(下肢)
河南翔宇 1

240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双轮助行器（助行器） 河南翔宇 1

241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系列沙袋(绑式)（ 河南翔宇 1

242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全数字彩色多普勒超声

诊断系统
迈瑞 DC-40 1

243 管理范围内 彩超室
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

诊断系统
迈瑞 Z5 1

244 管理范围内 功能科 双能 X 线骨密度仪 徐州品源 Dexa Pro-I 1

245 管理范围内 康复一科 远红外按摩理疗床 翔宇 ALC-3 1

246 管理范围内 康复一科 超声波治疗仪 翔宇 XY-K-CSB-I 1

247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电脑中频治疗机 翔宇 XYZP-ID 1

248 管理范围内 急诊科 多参数监护仪 迈瑞 IMEC8 1

249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远红外按摩理疗床 翔宇 ALC-3 1

250 管理范围内 骨一科 多参数监护仪 迈瑞 IMEC8 1

251 管理范围内 体检中心 壁挂式全科诊断系统 优利特
DURIT-

7200A
1

252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 数码电子阴道镜 可尔 ZY-J-Y100 1

253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 医用臭氧治疗机 鼎泰 DT-9C 1

254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 红外乳腺诊断仪 众杰 Z18000-C 1

255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 乳腺病治疗仪 鼎泰 DY-1C 1

256 管理范围内 康复一科 康复床 翔宇 XYK-1 1

257 管理范围内 康复一科 经颅磁刺激仪 K-IB04 1

258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经络导平治疗仪 DS-LF1A 1

259 管理范围内
康复科（老院

区）
神经康复诊疗仪 KRL-NRP 1

260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261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262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263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264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医用压缩式雾化器 康居人 KJR-602G 1

265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电动吸引器 上海宝佳 YX932D 1

266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紫外线消毒灯车 远燕 YZSC-II 2

267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电脑中频治疗仪 河南翔宇 XYZP-ID 1

268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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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270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重庆华伦 CQJ-24 1

271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水银血压计 江苏鱼跃 台式 1

272 管理范围内 康复脑病科 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 好医生 HYS-339 1

273 管理范围内 皮肤科门诊
多功能电离子手术治疗

机
科伦新技 GX-III 1

274 管理范围内 皮肤科门诊 CO2 激光治疗机 JLT-100A 1

275 管理范围内 皮肤科门诊 红蓝光治疗仪 R8 1

276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内窥镜视频图像处理装

置
宾得

EPK-

i7010(含冷

光源)

1

277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高清电子肠镜 宾得 EC38-I10F 1

278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高清电子胃镜 宾得 EG29-I10 2

279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280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台车 宾得 ENDO-350 1

281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高清医用液晶监视器 宾得
LMD-

X2705MC
1

282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水处理 南格尔 NGRO-JS20 1

283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原装进口测漏器 宾得 SHA-P5 1

284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电动吸引器 鱼跃 7A-23D 1

285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电刀 山东华博电气 A600 1

286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超声波清洗机 山东东山 DSC-300 1

287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储镜柜 成都老肯 1

288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麻醉机 奥凯 MJ-560B3 1

289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内镜清洗消毒机 山东东山 1

290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清洗工作台 山东新华 1

291 管理范围内 腔镜中心 电动吸引器 鱼跃 7A-23D 1

292 管理范围内 设备科 监护仪 迈瑞 MEC-2000 1

293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内窥镜摄像装置 奥林巴斯 OTV-S300 1

294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高清关节镜(骨科) 康美林弗泰克 IM8000 1

295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麻醉系统 通用电气
Carestatio

n620
1

296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电动综合手术床 南京迈瑞 HyBase6100 4

297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监护仪 通用电气 B125 4

298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高频电刀 北京贝林 DGD-300B-2 1

299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高频电刀 北京贝林 DGD-300B-2 1

300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高频电刀 北京贝林 DGD-300B-2 1

301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除颤监护仪 深圳迈瑞
BeneHeratD

3
1

302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病人监护仪 迈瑞 iPM8 1

303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可视喉镜 浙江优亿 TD-C-V 1

304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可视喉镜 浙江优亿 VL300-SS-1 1

305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可视喉镜 浙江优亿 TD-C-II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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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可视喉镜 浙江优亿 TD-C-IV 1

307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旁流呼末二氧化碳检测

模块
深圳迈瑞 1

308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309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310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311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312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医用加压器 杭州桐庐 YDJ-1 1

313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医用冷藏箱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314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等离子体空气消毒机 四川净为康
JWK/JH-

11120
1

315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彩超 通用电气
VERSANAACT

IVE
1

316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吊塔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317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吊塔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318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武汉博激 VELAS30B 1

319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图像处理工作站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320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快速高温灭菌器 新华 MOST-T 型 1

321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超声切割止血刀 厚凯 USG10 1

322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高频电刀 山东华博电气 A350 1

323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全自动软式内镜清洗消

毒器
山东新华 Rider50B 型 1

324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电动综合手术床 迈瑞 HyBase6100 2

325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胃镜置物架 1

326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液晶监视器
SONYLMD-

1530MC
1

327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麻醉机 深圳迈瑞 MJ-560B3 1

328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移动空气灭菌站 嘉兴三因 MKJ4000-S1 1

329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移动空气灭菌站 嘉兴三因 MKJ4000-S2 1

330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移动空气灭菌站 嘉兴三因 MKJ4000-S3 1

331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麻醉机 迈瑞 WATOEX-55 1

332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麻醉机 德尔格 FABIUSTIRO 1

333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手术床 航天长峰 ACM-X532 1

334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气压止血器 亿凡 YF-ATS-C 型 1

335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微量泵 麦科田 SYS-52 1

336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电动流产吸引器 上海宝佳 LX-3 1

337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手术床 铭旭 D502 1

338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无影灯 迈瑞
HyLED760/7

30
1

339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电动子宫切除器 医达 YD2000-111 1

340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吊塔 迈瑞 HYPORT6000 6

341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无影灯 迈瑞 HYLED760 1

342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无影灯 迈瑞 HYLED7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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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电动止血带 zimmer 2200TS 1

344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无影灯 迈瑞 HYLED760 1

345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无影灯 迈瑞 HYLED760 1

346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无影灯 迈瑞 HyLED730 1

347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病人监护仪 迈瑞 MEC-2000 1

348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 呼吸机 德尔格
SavinaMR81

0
1

349 管理范围内
手术室（老院

区）
无影灯 山东育达 YDZ700/500 1

350 管理范围内 体检中心 彩超 迈瑞 R9 1

351 管理范围内 体检中心 红外热成像 中瑞华夏 ZR-2010B 1

352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5008S 1

353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4008S 1

354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4008S 1

355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4008S 1

356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4008S 1

357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4008S 1

358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4008S 1

359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4008S 1

360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4008S 1

361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4008S 1

362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5008S 1

363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透析机 费森尤斯 4008S 1

364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除颤监护仪 深圳迈瑞
DENEHEARTD

3
1

365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366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4

367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体重秤 上海耀华
XK3190-

A27E
1

368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水银血压计 江苏鱼跃 台式 1

369 管理范围内 透析室 制水机 郑州南格尔 NGR0-JS20 1

370 管理范围内 外科 除颤监护仪 深圳迈瑞
BeneHeratD

3
1

371 管理范围内 外科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372 管理范围内 外科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373 管理范围内 外科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374 管理范围内 外科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375 管理范围内 外科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376 管理范围内 外科 医用压缩式雾化器 合肥康居人 KJR-602G 1

377 管理范围内 外科 医用压缩式雾化器 合肥康居人 KJR-602G 1

378 管理范围内 外科 红外线治疗器 重庆航天火箭 CQ-61P 1

379 管理范围内 外科 艾灸仪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380 管理范围内 外科 艾灸仪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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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管理范围内 外科 红外线治疗器 重庆航天火箭 CQ-61P 1

382 管理范围内 外科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重庆航天火箭 CQ-29P 3

383 管理范围内 外科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仪 普瑞医疗 JR-4A5 1

384 管理范围内 外科 肛肠熏洗仪 河南优卓 YZ-600B 1

385 管理范围内 外科 空气压力循环治疗仪 广州龙之杰 LGT-2200H 1

386 管理范围内 外科 多参数监护仪 深圳迈瑞 IPM6 1

387 管理范围内 外科门诊 落地移动手术无影灯 济宁晨新 LED5000 1

388 管理范围内 外科门诊 高频手术器 常州延陵 420X 1

389 管理范围内 外科门诊 电动吸引器 斯曼峰 XY932D 1

390 管理范围内 外科门诊 电动吸引器 鱼跃 7E-A 1

391 管理范围内 外科门诊 手术床 铭旭 D502 1

392 管理范围内
心电图室（老

院区）
动态血压 无锡中键 CB-1805-B 2

393 管理范围内
心电图室（老

院区）
十二导动态心电 无锡中键 CB-1308-C 1

394 管理范围内
心电图室（老

院区）
多普勒 南京科技 KJ-2V4 1

395 管理范围内
心电图室（老

院区）
动态心电血压记录仪 无锡中健 CB-1306-C 1

396 管理范围内
心电图室（老

院区）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397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无创呼吸机 斯百瑞 ST-30H 1

398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除颤监护仪 深圳迈瑞
BeneHeratD

3
1

399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病人监护仪 迈瑞 iPM8 1

400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2

401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402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403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注射泵 麦科田 SYS-52 1

404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注射泵 麦科田 SYS-52 3

405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406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8102K 1

407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病人监护仪 迈瑞 ipm6 1

408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十二道心电图机 理邦 SE-1200 1

409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电动吸引器 鱼跃 7A-23D 1

410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电动吸引器 上海齐鑫 YB-DX23D 1

411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1

412 管理范围内 心内科 水银血压计 江苏鱼跃 台式 5

413 管理范围内
眼科（老院

区）
眼底照相机 天津迈达 MD-860C 1

414 管理范围内
眼科（老院

区）
裂隙灯显微镜 雷蒙光电 TSL-5 1

415 管理范围内
眼科（老院

区）
调光检查灯 滨湖新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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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管理范围内
眼科（老院

区）
紫外线消毒灯架 兴诚医疗 1

417 管理范围内
眼科（老院

区）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1

418 管理范围内
眼科（老院

区）
手术辅助灯 申星光电 SX-ZMDL 1

419 管理范围内
眼科（老院

区）
水银血压计 1

420 管理范围内 影像科 造影注射器 友沃 BIiztwing 1

421 管理范围内 影像科 高压注射器 1

422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便携式生物反馈治疗仪 伟思 S430 1

423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多关节主被动训练仪 瑞禾 RH-ZBD-IIA 1

424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经皮神经电刺激仪 翔宇 XY-K-SJD-A 1

425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微波治疗仪 翔宇
XY-K-CDB-

IV
1

426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超短波治疗仪 翔宇 HYJ-II 1

427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中频治疗仪 河南瑞禾 RH-ZP-D 1

428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中频治疗仪 河南瑞禾 RH-ZP-D 1

429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中频治疗仪 河南瑞禾 RH-ZP-D 1

430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431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多功能训练器（八件组

合）
瑞禾 RH-14-8B 1

432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直立床 瑞禾 RHQ-1 2

433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平行杠（配矫正板） 瑞禾 RHG-1 1

434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训练用阶梯（双向） 瑞禾 RHF-T1 1

435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前臂与腕关节运动器 瑞禾 RHJ-3 1

436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颈椎牵引机 翔宇 YZ-2B 1

437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肋木 瑞禾 RH-8 1

438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电针治疗仪 河南翔宇 XYD-IV 5

439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电针治疗仪 河南翔宇 XYD-IV 5

440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体操棒与抛接球（立

式）
瑞禾 RHM-1 1

441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肩抬举训练器 瑞禾 RH-43 2

442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组合软垫 瑞禾 RH-17 4

443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重庆航天火箭 CQ-29 5

444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平衡板 瑞禾 RH-47 1

445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踝关节矫正板 瑞禾 RHHJ-3 2

446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极超短波治疗仪 翔宇 HYJ-IV 1

447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套圈 河南翔宇 XY-32 1

448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牵引网架 数据待查 XY-40 1

449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OT 综合训练台 河南翔宇 XY-54 1

450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网架床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451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行走支架 数据待查 数据待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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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直角梯 河南翔宇 数据待查 1

453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言语治疗仪 桐拓 TZ-YY-I 1

454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腰椎牵引椅 华新 HXY-J-I 1

455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抽屉式阶梯（训练用阶

梯）
瑞禾 RHC-T2 1

456 管理范围内 针推康复科 站立架 XYZL-3 2

457 管理范围内 制氧室 制氧机 冰科 1

458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生物反馈治疗仪 江西诺诚 XCH-C1 1

459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 华谊 G6805-2A 1

460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艾灸仪 1

461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艾灸仪 1

462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艾灸仪 1

463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艾灸仪 1

464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地灯 1

465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水银血压计 鱼跃 台式 1

466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水银血压计 鱼跃 台式 1

467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水银血压计 鱼跃 台式 1

468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中频脉冲治疗仪 漯河郑澳 ZA-I 1

469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电灼光治疗仪 大连可尔 WMCT 1

470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中频脉冲治疗仪 BE3000 1

471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彩超可视人流治疗系统 无锡海鹰 HY-K160 1

472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电动流产吸引器 鱼跃 7C 1

473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永磁旋振治疗仪 郑州仁惠

RHY-ZX-

IIIA
1

474 管理范围内
中医妇科（老

院区）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CQ-29P 2

475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瑞禾 RH-YL-E 1

476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477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便携式多参数监护仪 迈瑞 MEC-2000 1

478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479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输液泵 迈瑞 VP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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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输液泵 麦科田 SYS-6010 1

481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482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电动吸引器 上海宝佳 YX932D 1

483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 好医生 HYS-339 1

484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低频电子脉冲治疗仪 好医生 HYS-339 1

485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2

486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水银血压计 江苏鱼跃 台式 1

487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重庆雨逸 L-23A 1

488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艾灸仪 1

489 管理范围内 肿瘤科 雾化器 广州爱芯 AXD-302 1

490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瑞禾 RH-YL-E 1

491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空气波压力治疗仪 瑞禾 RH-YL-E 1

492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除颤监护仪 深圳迈瑞

BeneHeratD

3
1

493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多导联心电分析系统 麦迪克斯 MEGC-300 1

494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495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496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病人监护仪 深圳迈瑞 ePM10 1

497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中频治疗仪 瑞禾 RH-ZP-D 1

498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499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SP3D 1

500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数字式心电图机 邦健 ECG-6010 1

501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红外线治疗仪 航天火箭 CQ-61P 1

502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红外线治疗仪 航天火箭 CQ-61P 1

503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红外线治疗仪 航天火箭 CQ-61 1

504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1

505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1

506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水银血压计 鱼跃 台式 1

507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水银血压计 鱼跃 台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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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水银血压计 鱼跃 台式 1

509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水银血压计 鱼跃 台式 1

510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电子血压计 欧姆龙 HEM-7136 2

511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电动吸引器 上海宝佳 XY932D 1

512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紫外线推车 远燕 YZSC-II 1

513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特定电磁波治疗仪 重庆华伦 CQJ-24 1

514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微量泵(双通道) 迈瑞 IPM6 1

515 管理范围内
综合病区（老

院区）
胰岛素泵 瑞宇 PH300 2

合计 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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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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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投标文件格式

封面及扉页格式：

（项目名称）

投 标 文 件

采购编号：

投标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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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投标函及开标一览表

二、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适用于无委托代理人的情况）

二、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有委托代理人的情况）

三、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四、分项报价表

五、资格审查资料

六、服务方案

七、享受政府采购政策扶持的证明材料（如有时提供）

八、其他资料



74

一、投标函及开标一览表

1.1 投标函
（采购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项目名称）招标文件（采购编号： ）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

币（大写） （小写： ）的投标总报价提供招标文件要求的全部服务，并按合同约定履行义

务。

2. 我方的投标文件包括下列内容：

（1）投标函及开标一览表；

（2）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

（3）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4）分项报价表；

（5）资格审查资料；

（6）服务方案；

（7）享受政府采购政策扶持的证明材料（如有时提供）；

（8）其他。

投标文件的上述组成部分如存在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为准。

3．我方承诺除商务和技术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我方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

4．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撤销投标文件。

5．如我方中标，我方承诺：

（1）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在签订合同时不向你方提出附加条件；

（3）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

（4）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且不存在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第 1.4.4 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7． （其他补充说明）。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13

1.2开标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投标人名称

投标总报价
大写：

小写：

投标范围

服务地点

服务期限

质量标准

投标有效期 90 日历天

其他声明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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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注：本身份证明需由投标人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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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单

位负责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

澄清确认、递交、撤回、修改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

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注：本授权委托书需由投标人加盖单位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和委托代理人签

字。

投 标 人：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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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务和技术偏差表

（1）商务偏差表

序号 招标文件章节及条款号 投标文件章节及条款号 偏差说明

1

2

3

4

5

……

投标人保证：除商务和技术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投标人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2）技术偏差表

序号 招标文件章节及条款号 投标文件章节及条款号 偏差说明

1

2

3

4

5

……

投标人保证：除商务和技术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投标人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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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项报价表

分项报价表

序号 分项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1

2

3

4

5

…

总价：（元）

备注：

投标人(盖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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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格审查资料

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注册资金 成立时间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员工总数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

网址 传真

法定代表人

（单位负责人）
姓名 电话

投标人须知要求投标

人需具有的各类资质

证书
类型： 等级： 证书号：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投标人关联企业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与投

标人法定代表人（单

位负责人）为同一人

或者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

人）

备注

注：1、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第 3.5.1 项的要求在本表后附相关证明材料。

2、资格审查资料其他内容见投标人须知第 3.5.2-3.5.9项。

3、供应商在递交投标文件时，按照濮县财【2022】154 号文规定提供濮阳县政府采购供应商

信用承诺书（见附件），无需提交 3.5.1 —3.5.5 项要求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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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濮阳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书

致（采购人或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坚守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诚信经营，

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曾作出虚假采购承诺;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

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自然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

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权代表签

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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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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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享受政府采购政策扶持的证明材料

（如有时提供）

1、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

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1
，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

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1
，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

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说明：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

报。

2、填写前请认真阅读《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和《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 号 )相关规

定。

3、未按上述要求提供、填写的，评审时不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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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

通知》（财库〔2017〕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

__________________单位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

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

3、监狱企业证明文件

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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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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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政府采购政策

需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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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小、微企业及产品

1、政府采购政策：

1.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1.2《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

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1.3《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 号）

2、附声明函（无声明函评审时不予价格扣除优惠）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发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

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

第三条 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通过加强采购需求管理，落实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

优先采购等 措施，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第四条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本办法规定的

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

注册商标；

（二）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 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三）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

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

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第五条 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合理确定采购项目的采购需求，不得以企业注册资本、资产总

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者评审因素，不

得在企业股权结构、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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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目，统筹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

购份额的具体方案，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目和采购包，预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并在政府采购预算中单独列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一）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规定优先或者应当面向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非企业主体采购

的；

（二）因确需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专有技术，基础设施限制，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等原因，只能

从中小企业之外的供应商处采购的；

（三）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充分竞争，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

实现的情形；

（四）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五）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其他均为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

的情形。

第七条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 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

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第八条 超过 200 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

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

低于 60%。预留份额通过下列措施进行：

（一）将采购项目整体或者设置采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二）要求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且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部分达到一定比例；

（三）要求获得采购合同的供应商将采购项目中的一定比例分包给一家或者多家中小企业。

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合同的中小企业与联合体内 其他企业、分包企业之间不得存在直接控股、

管理关系。

第九条 对于经主管预算单位统筹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

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 6%—10%

（工程项目为 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 工程建设项目，

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

格得分的 3%—5%作为其价格分。

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 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

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 总金额 30%以上的，采购人、采

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 2%-3%（工程项目为 1%—2%）的扣除，用扣除后的

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

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 1%—2%作为其价格分。组成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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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接受分包的小微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享受价格扣

除优惠政策。

价格扣除比例或者价格分加分比例对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同等对待，不作区分。具体采购项目的价格

扣除比例或者价格分加分比例，由采购人根据采购标的相关行业平均利润率、市场竞争状况等，在本办法

规定的幅度内确定。

第十条 采购人应当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和主管预算单位制定的预留采购份额具体方案开展采购活

动。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通过发布公告方式邀请供应商后， 符合资格条件的中小企业数量

不足 3 家的，应当中止采购活动，视同未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按照本办法九条有关规定重

新组织采购活动。

第十一条 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附 1），否则

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中 小企业声明函》之外的中小

企业身份证明文件。

第十二条 采购项目涉及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文件应当明确以下内容：

（一）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明确该项目或相关采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以及相关

标的及预算金额；

（二）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的，明确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中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应当达到的 比例，并作为供应商资格条件；

（三）非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明确有关价格扣除比例或者价格分加分比例；

（四）规定依据本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

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五）采购人认为具备相关条件的，明确对中小企业在资金支付期限、预付款比例等方面的优惠措

施；

（六）明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七）法律法规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中标、成交供应商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

中标、成交结果公开中标、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应当在公示中标候选人时公开中标候选人的《中小企业声

明函》。

第十四条 对于通过预留采购项目、预留专门采购包、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合同分包等措施签

订的采购合同，应当明确标注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其中，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或者合

同分包的，应当将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作为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十五条 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在采购活动中允许中小企业引入信用担保手段，为中小企业在投标

（响应）保证、履约保证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鼓励中小企业依法合规通过政府采购合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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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政府采购监督检查、投诉处理及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对中小企业的认定，由货物制造商或

者工程、服务供应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 部门负责。

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财政部门或者有关招标 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关于协助开展中小企业认定

函后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对涉及中小企业采购的 预算项目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合理设置绩

效目标和指标， 落实扶持中小企业有关政策要求，定期开展绩效监控和评价， 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

第十八条 主管预算单位应当自 2022 年起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本部门上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

额和采购的 具体情况，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预留项目执行情况(附 2)。未达到本办法规定的预留份

额比例的，应当作出说明。

第十九条 采购人未按本办法规定为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按照本办法规

定要求实施价格扣除或者价格分加分的，属于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条 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人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弄虚

作假骗取中标，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 应责任。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门、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中违反本办法规定及存在其他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国家 有关规定

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国家机 关处理。

第二十二条 对外援助项目、国家相关资格或者资质管理制度另有规定的项目，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三条 关于视同中小企业的其他主体的政府采购扶持政策，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规定。

第二十四条 省级财政部门可以会同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1﹞181 号）同时废止。

附：中小企业声明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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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

财库〔2022〕19 号

各中央预算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22〕12号）有关要

求，做好财政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工作，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现就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

力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认真落实《政

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规范资格条件设置，降低中小企业

参与门槛，灵活采取项目整体预留、合理预留采购包、要求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要求大企业向

中小企业分包等形式，确保中小企业合同份额。要通过提高预付款比例、引入信用担保、支持中小企业开

展合同融资、免费提供电子采购文件等方式，为中小企业参与采购活动提供便利。要严格按规定及时支付

采购资金，不得收取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保证金，有效减轻中小企业资金压力。

二、调整对小微企业的价格评审优惠幅度。货物服务采购项目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由财库

〔2020〕46号文件规定的 6%—10%提高至 10%—20%。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

业向小微企业分包的，评审优惠幅度由 2%—3%提高至 4%—6%。政府采购工程的价格评审优惠按照财库

〔2020〕46号文件的规定执行。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发布采购公告或者发出采购邀请的货物服务采购项

目，按照本通知规定的评审优惠幅度执行。

三、提高政府采购工程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

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超过 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在坚持

公开公正、公平竞争原则和统一质量标准的前提下，2022年下半年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份额由 30%以上

阶段性提高至 40%以上。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工程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完善工程招投标领域落实政府采购

支持中小企业政策相关措施。省级财政部门要积极协调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和城乡建设、交

通、水利、商务、铁路、民航等部门调整完善工程招投标领域有关标准文本、评标制度等规定和做法，并

于 2022年 6月 30日前将落实情况汇总报财政部。

四、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细化执行要求，强化监

督检查，确保国务院部署落实到位，对通知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向财政部报告。

本通知自 2022年 7月 1日起执行。

财 政 部

2022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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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监狱企业

1、政府采购政策

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 号）

关于监狱企业：视同小微企业。

2、附证明材料

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否则

评审时不予价格扣除优惠。

三、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政府采购政策

1、政府采购政策

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

关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

策。

2、附声明函（无声明函评审时不予价格扣除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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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政府采购政策

濮阳县财政局关于政府采购活动中推行信用承诺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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